
 

  

 

 

臺中市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 

 

112 學年度入幼兒園轉銜 

家⾧資源手冊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印製 

中華民國 111年 10 月 



 

 

目錄 
早期療育支援網絡及臺中市特殊教育網絡                                              1 

如何申請幼兒園鑑定安置？時間？和誰申請？要準備什麼資料？ 

 特教身分的取得與結束 

入幼兒園鑑定安置流程 

3 

4 

 112學年度入幼兒園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計畫 5 

 入幼兒園鑑定安置工作報名表 11 

 入幼兒園鑑定安置 Q&A 16 

 特教類別說明 18 

特殊教育的班型有哪幾種？服務方式是什麼？我該如何選擇幼兒園？ 

 學前教育單位介紹 19 

 臺中市學前特殊教育班型介紹 20 

 公/私立幼差別比較 21 

幼兒園會有那些特教教育相關服務呢？ 

 何謂個別化教育計畫? 23 

 如何申請巡迴輔導、相關專業人員、教師助理員及輔具？ 24 

有哪些法規保障我們的權益呢？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32 

 特殊教育法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34 

43 

 

相關資訊 

 ★集中式特教班一覽表 

★一般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一覽表 

47 

48 

★大甲區、大安區、外埔區、梧棲區 -48 ★北屯區、北區 -55 

★沙鹿區、清水區 -49 ★南屯區、南區 -56 

★龍井區、大肚區 -50 ★中區、東區 -57 

★石岡區、后里區、新社區 -51 ★西區、西屯區 -58 

★東勢區、和平區 -52 ★太平區、大里區 -59 

★大雅區、神岡區 -53 ★烏日區、霧峰區 -60 

★豐原區、潭子區 -54   
 

相關醫療證明文件說明及取得方式及評估醫院名單   61 

臺中市特殊教育諮詢單位一覽表                                    73 

 



  

⚫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全球資訊網 https://www.tc.edu.tw/  

◼ 組織職掌→科室業務→特殊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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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教公務信箱：spcstaichung@spec.tc.edu.tw 

◼ 臺中市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東區樂業國小內，地址：臺中市東區樂業路 60號) 

◼ 電話：04-22138215 鑑定組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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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療育支援網絡 

 

由臺中市特殊教育學

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鑑輔會)進行審查 

★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
心(0-6 歲) 
※分科掛診(6 歲以上) 
1966 長照服務專線 

兒少福利科 
★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分 8 區) 
★早療交通療育費補助 
※弱勢兒童醫療補助 
https://reurl.cc/odZoYD 

 

※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通報及社區資
源中心(7-64 歲) 
https://reurl.cc/OqE86y 
 

http://spec.tc.edu.tw/
mailto:spcstaichung@spec.tc.edu.tw
https://www.ece.moe.edu.tw/ch/
https://reurl.cc/odZoYD
https://reurl.cc/OqE86y


  

 

 

2.入幼兒園

鑑定安置 

1.在園生 

鑑定安置 

3.入國小 

鑑定安置 

對象:新學年度優先入公

幼、特幼 

學校任務: 

協助家長報名 

協助家長了解學校 

提供評估場地 

對象:大班申請國小特教  

學校任務: 

協助家長報名 

協助心評蒐集資料 

提供評估場地 

對象:已有學籍(就讀貴校) 

學校任務: 

協助家長申請、 

蒐集發展&適應資料、 

彙整資料送審 

 

 

重新安置:身分期限未到更改服務班型 

重新鑑定:身分期限到期重新討論需求 



學前階段特殊教育服務介紹(111.10) 

一、 如何取得特教身分？ 

(1)未就學者: 

可報名入幼兒園鑑定安置，後續經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

導會安置(後簡稱鑑輔會)審查確定幼生有特教需求，且志願學校有缺

額，便可安置入學，並於開學時提供適當的特殊教育服務。 

(2)已就學者: 

若已自行尋找幼兒園入學，發現幼兒疑似有特教需求，可申請在園生

鑑定安置，提供相關文件給就讀的幼兒園（或機構），由學校端在教

育局規定的時程內送件。後續經鑑輔會審查確定幼生有特教需求，於

鑑定結果公文核定後提供適當的教育服務措施。 

二、取得特教身分後可以維持多久？ 

特殊教育資格必須時常重新檢視其必要性，故每次評估鑑輔會皆會給予

有效期限，家長應於鑑定文號有效期限截止前，請幼兒園或安置機構協

助提出重新鑑定申請。未依限提出重新鑑定者，本局將於有效期限一個

月後中止提供各項特殊教育服務。 

入國小前均應接受重新鑑定，如接受入國小鑑定安置，經本市鑑輔會重

新鑑定確認為特殊教育學生，在入國小後可繼續接受各項特殊教育相關

服務；如不同意接受入國小鑑定安置，則特教身分及服務於幼兒園畢業

時結束，相關資料不會隨升學轉移至新就學單位。 

三、如何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服務？ 

當您不願意貴子弟繼續享有特殊教育學生資格及其教育權益時，可向就

讀學校提出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特殊教育服務之書面申請。學校接

受申請後將提報本市鑑輔會審核，通過者則失去接受特教服務及特教福

利之相關資格，同教育階段不得再次申請鑑定，惟因其他特殊狀況導致

身心障礙者，得另案呈報鑑輔會審議，相關個案資料將自特殊教育系統

移除，資料不會隨著轉校或升學移轉至新就學單位。 

 



 

 

臺中市 112 學年度特殊教育幼兒入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 

鑑定安置工作流程圖(家長版) 

 

 

 

  

 

心評人員評估 
(111/12〜112/01) 

 
如需補件請擇一方式 

1.掃描至公務信箱:spcstaichung@spec.tc.edu.tw 
2.郵寄：401 台中市東區樂業路 60號(中區特教資
源中心 鑑定組 收) 

3.傳真：(04)2212-9618 

非特教生 

再觀察 

疑似生 

自行參加 

公立幼兒園

抽籤 

送件資料： 
1.特殊教育幼兒報名表(含現況評估表，共 4 頁) 
2.戶籍資料影本 
3.有效期限內醫療相關證明文件(至少一項)： 
(1)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2)重大傷病卡審核通知書 
(3)聯合評估中心綜合報告書 
(4)區域級以上醫院兒童發展相關科別開具之診

斷證明或心理衡鑑報告 
(5)兒童發展檢核表(檢核日為 1 個月內) 

4.入園安置相關證明文件(無則免附) 
(1)父、母或監護人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2)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 
(3)特殊境遇家庭子女證明 
(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轉介文件 
(5)公立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及公立學校編制

內教職員工在職證明或服務證 

建議家長務必帶幼生參觀欲就

讀的學校，藉以了解學校環境

與限制。(參觀前請先電話聯

繫幼兒園) 

入幼兒園鑑定安置 
家長說明會 

(111 年 9、10 月) 

家長提送申請 
定期申請安置幼兒園：111/11/1〜111/11/25，逕送至 
中區特教中心。 
不定期申請安置特幼班：先聯繫中區特教中心，視各

班缺額狀況進行受理。 

鑑定安置審查會議、安置協調會議 
(112 年 1〜3 月) 

公告鑑定結果 

報到 
家長帶幼兒至安置幼兒園報到 

(依各幼兒園報到時間) 

公告安置結果 
(本市各公立幼兒園第一次招生抽籤前，

函文至各公立幼兒園。) 

簽收安置結果 
園所(班)轉知幼兒家長 

到校領取鑑定安置結果收執聯 

確認個案 

放棄安置 
安置前放棄： 
1.請簽妥「放棄安置切結書」， 
擇一方式回寄中區特教中心 

2.自行尋找公私立幼兒園報名 
 
安置後放棄： 
1.至安置幼兒園簽妥放棄安置 
2.自行尋找公私立幼兒園報名 
 
重要提醒： 
如欲至公幼報名抽籤，僅能
以一般身分幼兒登記抽籤。 

如果沒有接到電

話或信件，代表

沒有協調事項。 

若家長不同意安置

結果，視同放棄此

次安置。 

如原就讀學校為公立

或非營利幼兒園，確

定安置後即不再具備

原園所續讀資格。 

附件 3-1 



臺中市 112 學年度特殊教育幼兒入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 

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計畫 
111 年 7 月 21 日 111 年度鑑輔會會議通過 

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三、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暨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及安置工作總計畫。 

四、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申訴評議會設置及作業要點。 

五、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辦理新生入園作業注意事項。 

貳、目的： 

一、協助（疑似）特殊教育幼兒確認其特殊教育需求，據以提供各項特殊教

育服務措施。 

二、保障特殊教育幼兒受教權益，提供適性安置服務措施，以利個案身心潛

能發展。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協辦單位：臺中市各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 

              臺中市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肆、申請對象：設籍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且出生於 106年 9 月 2日至 110

年 9月 1日期間，欲申請協助安置各類學前特殊教育場所之幼兒。 

(原住民、經社會局轉介輔導之危機家庭或機構安置之幼兒得免設籍本市) 

年級別 出生年月日區間 

升大班 106.09.02~107.09.01 

升中班 107.09.02~108.09.01 

升小班 108.09.02~109.09.01 

升幼幼班 109.09.02~110.09.01 

伍、申請時間： 

一、第一梯次申請：111 年 11 月 1 日(二)起至 111 年 11 月 25 日(止，上午 9

時至下午 4時，假日不受理。 

二、第二梯次申請：111年 12月 1 日起至 112 年 2月 10日止，上午 9 時至下

午 4時，假日不受理。本梯次申請為逾期零星申請，俟第一梯次申請個案

安置協調完畢後，如有餘額才進行安置。 



三、第三梯次申請：公立幼兒園第二階段抽籤後，另案函文各公立幼兒園。本

梯次由公立幼兒園送件，僅受理已抽籤錄取公立幼兒園但尚未取得特殊教

育學生身分之特殊需求幼兒申請。 

陸、受理申請地點：  

一、送件地址：本市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地址：臺中市東區樂業路 60 號，

樂業國小內）。 

二、聯絡電話：04-22138215#820。 

三、傳真號碼：04-22129618。 

四、特教公務信箱：spcstaichung@spec.tc.edu.tw。 

柒、申請檢具資料：  

一、臺中市特殊教育幼兒入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鑑定安置報名表【共 4頁，附

件 1-1、1-2、1-3、1-4】，需貼郵票 2張，請單面列印。 

二、戶籍資料影本。 

三、有效期限內之醫療相關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領有下列文件其中一項

(或以上)者即可】： 

（一）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 (即未逾重新鑑定日期)。 

（二）有效期限內之重大傷病卡或審核通知書，因重大傷病致影響學習。 

（三）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或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委辦兒童發展聯合評估

中心之綜合報告書，或區域級規模以上醫療院所兒童發展相關科別

所開具之診斷證明或心理衡鑑報告。 

1. 所稱「兒童發展相關科別」：係指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小兒神

經科、小兒(兒童)心智科、復健科或精神科等相關門診。 

2. 綜合報告書、診斷證明或心理衡鑑報告應載明測驗量表名稱及其施

測（量表分數）結果，確認個案確有「發展遲緩」或「障礙」之情

形。 

（四）申請聽覺障礙鑑定但無身心障礙證明者，可檢具身心障礙鑑定醫院

開立之診斷證明(需有雙耳矯正前聽力分貝數據)或聽力圖，若已配

戴助聽輔具者，可一併檢附配戴助聽輔具後之聽閾值報告書。 

（五）申請視覺障礙鑑定但無身心障礙證明者，可檢具身心障礙鑑定醫院

開立之診斷證明(需有雙眼矯正後視力值或視野值)或視力檢查報

告，若曾接受視覺功能評估者可一併檢附評估資料。 

（六）檢核日期 為送件日 1個月內之臺中市學前兒童發展檢核表： 



可至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https://www.tc.edu.tw/(路徑：科室業務>

幼兒教育科>各式表單文件>全面發展篩檢)下載，或至臺中市政府社

會局兒童發展資源網 https://reurl.cc/pgjEbd(路徑：兒童發展篩

檢>發展檢核表-線上施測)線上填寫檢核後印出。 

➢ 最後補件日期為 112年 2月 24日，逾期仍未補附任何有效佐證資

料者，概不進行安置。 

➢ 補件資料請逕寄(送)、傳真或 mail至本市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

心，傳真電話：04-22129618(傳真後務必請以電話再次確認，電

話：04-22138215 分機 820)。 

公務信箱：spcstaichung@spec.tc.edu.tw。 

四、具備安置順位所列相關證明文件影本：(無則免附) 

(註：安置順位依據當年度「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辦理新生入園作業注意

事項」隨時修正)  

 安置順位資格 
設籍

本市 
繳驗證件 

1-1 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 ○ 
政府核發父、母或監護人之身心

障礙證明 

1-2 低收入戶子女 ○ 社政單位列冊有案並取得證明 

1-3 中低收入戶子女 ○ 社政單位列冊有案並取得證明 

1-4 原住民 ╳ 戶口名簿登載為原住民身分 

1-5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 社政單位列冊有案並取得證明 

2 
經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轉

介輔導之危機家庭或機構安置之幼兒 
╳ 社會局轉介文件 

3 輕度身心障礙者子女 ○ 
政府核發父、母或監護人之身心

障礙證明 

4 

公立幼兒園(含學校)、非營利幼兒園及無

償提供土地建物辦理非營利幼兒園之機關

及公立學校編制內教職員工之一親等直系

血親幼兒【限就讀其一親等直系血親所任

職之校(園)】(名額以當年度可招收幼生名

額 15%為限)。 

 

○ 

教職員工之在職證明或服務證 

(編制內教職員工係以登記入園

日前仍在職者為準，含當學年度

因原服務機關教職員工超額而

介聘至他機關者) 

https://reurl.cc/pgjEbd


5 雙胞胎或多胞胎幼兒 ○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6 幼兒家庭有同胞兄弟姊妹三人以上者 ○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五、報名後如欲更改志願學校，需填妥「入幼兒園鑑定安置志願異動申請切結

書」【附件 2】，親送或傳真至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Fax：04-22129618)。 

（一）自主更改以一次為限，於 112年 2月 10日下午 4點前回傳，逾期者

須俟所有申請個案安置協調完畢後，仍有餘額才進行安置。 

（二）如所填志願學校皆無缺額，將寄發通知予家長，並請於規定期限內

回傳，以利後續協調作業，倘若未依限回覆，則視同放棄協調。 

捌、實施期程： 

一、召開心理評估人員(以下簡稱心評人員)工作協調會暨教育評估行前研習：

111 年 12月 1日(星期四)(暫定)。 

二、心評人員進行特殊教育幼兒教育評估(請家長等候心評人員電話通知評估

時間與地點)：111年 12月 2日(星期五)至 112年 1月 6日(星期五)。 

三、心評人員繳交評估個案資料：112 年 1月 3日(星期三)至 112 年 1 月 6 日

(星期五)(暫定)。 

四、彙整特殊教育幼兒評估結果及召開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以下簡稱鑑輔會）鑑定安置審查會議暨安置協調會議：112 年 1 月 9 日

(星期一)至 112 年 3月 10日(星期五)(暫定)。 

五、鑑定身分通知寄發： 

第一梯次  112年 1月底至 112年 2月初(暫定)。 

第二梯次  身分通過者不通知逕行安置協調，未通過者先以電話通知。 

第三梯次  112年 7月。 

六、安置相關公告時程： 

（一）請各園確認在園生特教生人數及申請入幼人數：112年 2月 3日(暫

定)。 

（二）公告各園初步安置協調結果：112年 3月第一周(暫定)。 

（三）函知各園鑑定安置結果：112年 3月 13日(暫定)。 

（四）本市各園通知家長鑑定安置結果，並協助辦理轉介及報到等相關事

宜：招生抽籤日前。 

➢ 接受安置之幼兒，報到後如欲至他園報名登記時，應向原安置學校提

交放棄安置切結書，並須以一般身分幼兒登記抽籤。 



七、鑑定安置作業流程請參閱【附件 3、3-1】，若有疑問請洽： 

（一）本局特殊教育科，聯絡電話：(04)2228-9111 分機 54612。 

（二）本市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聯絡電話：(04)2213-8215分機 820。 

玖、安置原則： 

一、以適性、就近安置為原則，安置作業時限為本市各公立幼兒園、非營利幼

兒園第一次招生、抽籤前（確認時程以本局公告時程為準）。 

二、不論新舊生，普通班每班以安置 2名特殊教育幼兒為原則，惟鑑輔會得視

幼兒實際需求程度調整安置名額，且鑑輔會安置之幼兒年齡不受本市各園

實際招收年齡層之限制。 

三、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

第 3條規定，學前教育階段集中式特殊教育班每班不得超過 8人。如遇亟

待安置學前教育階段集中式特殊教育班者，得適時向本局提出申請，不受

優先安置順序及上述實施期程限制。 

四、欲申請安置同一幼兒園之幼兒數如超出該園安置容量時，依下列優先順位

進行安置： 

（一）依學齡大班、中班、小班優先順位。 

（二）學齡相同時依下列順位安置，(安置順位依據「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及

非營利幼兒園辦理新生入園作業注意事項」辦理)：  

1.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低收入戶子女、中低收入戶子女、原住

民、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2.經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轉介輔導之危機家庭或機構安置之幼兒。 

3.輕度身心障礙者子女。 

4.公立幼兒園(含學校)、非營利幼兒園及無償提供土地建物辦理非營

利幼兒園之機關及公立學校編制內教職員工之一親等直系血親幼兒

【限就讀其一親等直系血親所任職之校(園)】(名額以當年度可招收

幼生名額 15%為限)。編制內教職員工係以登記入園日前在職者為

準，含當學年度因原服務機關教職員工超額而介聘至他機關者。 

5.雙胞胎或多胞胎幼兒。 

6.幼兒家庭有同胞兄弟姊妹三人以上者。 

（三）上列順位相同時，依設籍學區內、設籍同一行政區內、設籍其他行

政區內之優先順序。 

（四）以上條件均相同時，進行協調；協調無果時，現場抽籤決定之，無



法到場者，由主辦單位代為抽籤。 

（五）跨學區申請之幼兒，如居住地內有其他鄰近公立幼兒園，本局得先

進行協調。 

五、特殊教育學校，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25 條規定，本市特殊教育學校安置順

位如后： 

（一）設籍臺中市，依本市鑑定安置流程辦理後安置。 

（二）有居住臺中市至少滿一年之事實(須檢附居住事實相關證明)，依本

市鑑定安置流程辦理後安置。  

（三）家長於臺中市就業至少滿一年(須檢附工作證明)。 

（四）設籍其他縣市須由縣市政府轉介，並領有各縣市鑑輔會核發有效期

限內之教育鑑定證明，經本市鑑輔會審核後予以安置 (以設籍縣市

未有啟聰學校或啟明學校者為優先)。 

六、暫緩入學並申請優先入公立幼兒園者，安置依據公文辦理。 

七、原已就讀公幼者，報名優先入幼則視同放棄原園直升，確定安置後即不再

具備原園所續讀資格。 

拾、申復及申訴： 

一、如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對鑑定、安置結果有異議，可於收到通知後20天

內提出申復申請，檢附申復說明，增列新的佐證文件(如醫療診斷證明、

更新測驗資料、補充輔導資料或特教需求資料)或相關陳述意見資料。 

二、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對於申復結果仍有異議，依據《臺中市特殊教育學

生申訴評議會設置及作業要點》提請申訴。 

 

拾壹、參與本項工作之各校人員，於實際工作期間核予公(差)假登記。 

      參與會議進行安置評估之心評人員或相關人員，以公(差)假登記。 

拾貳、經費：由本局年度預算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拾參、獎勵：協助辦理本項鑑定安置工作之相關人員，圓滿達成任務者，本 

      局依規定辦理敘獎。 

拾肆、本實施計畫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之。 

拾伍、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中市特殊教育幼兒入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鑑定安置報名表(111.07) 

 收件人員註記: □新案評估 □特教身分到期(重新鑑定) □重新安置 報名來源：□原幼兒園□早療社工□家長  收件日：  

附件 1-1 

親愛的家長您好： 
貴子弟即將接受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進行各項鑑定工作及安置，安排學前

心理評量人員為貴子弟進行必要之教育及學習能力評估，確認是否具有特殊教育資格及安排適切之安置處所。審查過
程中有關貴子弟之各項評估、診斷或鑑定資料與結果，僅為教師教學參考及未來升學使用，絕對不會公開。 

特
殊
幼
兒
個
案
基
本
資
料 

幼兒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暫緩 

□升大(106.09.02-107.09.01) 

□升中(107.09.02-108.09.01) 

□升小(108.09.02-109.09.01) 

□升幼(109.09.02-110.09.01) 

檢
核
欄(

由
特

教
中
心
勾
選) 

幼兒性別 □男   □女 身份證字號  

家長 
父 聯絡

順序(  ) 聯絡手機 

/市話 
（務必可聯

繫） 

 

母 聯絡
順序(  )  E-mail   

其他照

顧者 
姓名 

關係：          

 
 E-mail  

 

現居地址 

(鄰里必填) 

□□□□□□       市/縣      區/鄉鎮市     里/村    鄰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戶籍地址 

(鄰里必填) 

□同上 

□□□□□□       市/縣      區/鄉鎮市     里/村    鄰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目前就學狀況 

□無              □我不想讓現在就讀的園所知道有申請入幼 

□有，      區         幼兒園(園名) □未提報 □曾鑑定未通過 □通過(續填） 

*如原就讀學校為公立或非營利幼兒園，確定安置後即不再具備原園所續讀資格。 

班型:           特教身分類別：            鑑輔會適用期限：     年    月    日 

 

個管社工 □無  □有，單位：            姓名：              聯絡電話   

學區學校          區             國小  

醫療證明文件 
至少檢附一項 

無則不予受理 
 □尚在取得中： 

預計   月  日取得 

  (醫院：      ) 

 □尚在評估中： 

預計   月  日評估 

  (醫院：      ) 

 □還未至醫院掛號 

   排評估 

□身心障礙證明： 等級：□輕□中□重□極重 

 障礙類別              (ICD診斷：             ) 

鑑定日期：    年   月    日 

重鑑日期：    年   月    日 

 

□聯合評估中心綜合報告書：醫院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預定複評：    年   月 

 

□心理衡鑑報告：醫院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診斷證明：醫院                        

  (病名                                        ) 
開立日期：    年   月    日 

 

□兒童發展篩檢表(一個月內)                        施測日期：   年   月   日  

□其他：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入園安置 

相關證明文件 
(無則免附) 

 

□有  □無 

□1-1.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政府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 

□1-2.低收入戶子女：社政單位列冊有案並取得證明。 

□1-3.中低收入戶子女：社政單位列冊有案並取得證明。 

□1-4.原住民：戶口名簿登載為原住民身分。 

□1-5.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社政單位列冊有案並取得證明。 

□2.經臺中市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轉介輔導之危機家庭或機構安置幼兒：社會局轉介文件。 

□3.輕度身心障礙者子女：政府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 

□4.公立幼兒園(含學校)、非營利幼兒園及無償提供土地建物辦理非營利幼兒園之機關及公立學

校編制內教職員工之一親等直系血親幼兒：教職員工之在職證明或服務證。 

□5.雙胞胎或多胞胎幼兒：戶口名簿正本或戶籍謄本。 

□6.幼兒家庭有同胞兄弟姊妹三人以上者：戶口名簿正本或戶籍謄本。 

 

 □監護人 

 □法定代理人 簽名：                 與幼兒的關係：          簽名日期：    年   月    日 

 

註：1.入幼兒園申請資料含報名表【附件 1-1、1-2、1-3、1-4】、戶籍資料影本、醫療相關證明文件(正反面)影
本、入園安置相關證明文件影本。所有資料均請單面列印 

2.請於 111年 11月 25日前親送或寄達本市「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學前鑑定組收」 
  (401006 臺中市東區樂業路 60號)。不以郵戳為憑。聯絡電話：(04)2213-8215分機 820。   



臺中市特殊教育幼兒入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鑑定安置報名表 

【志願表】(111.07)                         

附件 1-2 

【提醒事項】 

甲、將於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依各園續讀之在園生、新鑑定個案及畢業生人數統計 112學年

度實際缺額，僅針對 112學年度有缺額之幼兒園進行安置，如計算後為無缺額之幼兒園

不予安置特教幼兒，並以書面通知家長更改志願學校。 

乙、接受安置之幼兒，報到後如欲至他園報名登記時，應向原安置學校提交放棄安置切結

書，並須以一般身分幼兒登記抽籤。 

幼兒姓名  優先連絡電話  

家 

長 

意 

見 

調 

查 

★家長希望安置的學校及班型（勾選）： 

排

序 
希望安置學校（行政區及學校名稱） 

普通班 
集中式

特教班 接受特教 

服務 
接受迴輔導

服務 

A           區                                  

B           區                                  

C           區                                  

D           區                                  

E           區                                  

 

*安置學校查詢： 

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名單可至「全國教保資訊網」(https://www.ece.moe.edu.tw/)查詢。 

集中式特教班名單可至「臺中市特教資訊網→家長專區→入公幼鑑定安置快速連結」 

查詢(https://reurl.cc/D95V1m)。 

 

*安置教育型態說明： 

普通班 

接受特教服務 

可申請特教服務【如：專業團隊、教師助理員、經費補助(需符合教

育部經費補助資格)等】，針對幼兒需求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以下簡

稱 IEP)，但未提供不分類巡迴輔導服務。 

接受不分類巡

迴輔導班服務 

可申請上述特教服務及擬定 IEP，同時接受不分類巡迴輔導教師到校

提供教保人員專業支持及相關服務，以間接服務「入班觀察/諮詢服

務/協同教學」為主，於自然情境中引導幼兒適應融合環境。 

集中式特教班 
可申請前述特教服務及擬定 IEP，一班僅安置 8 名特教生，安置對象

以中重度障礙之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為主，全日在該班級上課。 

★自主更改志願以一次為限，於 112 年 2 月 10 日下午 4 點前回傳志願

異動申請切結書，逾期者須俟所有申請個案安置協調完畢後，仍有餘額

才進行安置。 

★如原就讀學校為公立或非營利幼兒園，確定安置後即不再具備原園所

續讀資格。 

□監護人 

□法定代理人 簽名：             與幼兒的關係：      簽名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為工作人員註記無需填寫-------------------------- 

逾期-大中小幼-1.2.3.4.5.6.7.8.9.10.X-學.行.X 
 
□放棄評估：____________________ 
□放棄出席 
□放棄協調(通知要回傳) 
□放棄安置(放棄安置切結書)



臺中市特殊教育幼兒入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鑑定安置報名表 
【現況評估表】(111.07) 

                              (申請暫緩者免填)                個案編號：_______ 

附件 1-3 

 幼兒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暫緩 
□升大(106.09.02-107.09.01) 
□升中(107.09.02-108.09.01) 
□升小(108.09.02-109.09.01) 
□升幼(109.09.02-110.09.01) 

填表人   關係：            年   月    日填表 

一、幼兒家庭狀況： 

 1.排行：   ，兄  人，姐  人，弟  人，妹  人。手足目前就讀園所名稱:________年級______。 

 2.家庭結構：□雙親 □單親 □隔代教養 □寄養家庭 □其他：                    。 

 3.同住家庭成員：□父 □母 □手足 □祖父 □祖母 □外傭 □其他__________ 

 4.主要照顧者：□父親 □母親 □祖父 □祖母 □外傭/保母 □其他：           。 

 5.父母/主要照顧者狀況 

 姓名 關係 國籍  年齡 教育程度 職業 教養態度 

家長 

 父 □本國 □___ 
□存 

□歿 

    

 母 □本國 □___ 
□存 

□歿 

    

其他主要

照顧者 

 

 
 □本國 □___ 

     

 6.父母婚姻狀況：□已婚  □分居  □未婚  □離婚  □喪偶   □其他：             

 7.家庭經濟狀況：□富裕  □小康  □普通  □清寒  □貧困 

 8.主要經濟來源：□父  □母  □祖父母  □其他 _______ 

 9.家中主要使用語言：□國語 □台語 □客家語 □原住民語言 □其他：            。 

10.家中成員是否有其他特殊個案：□無     □有：_____________ 。 

11.家庭特殊需求或狀況備註：                                 。 

二、使用療育資源情形：  □無安排 □待排中 

療育項目 
地點 

(如：○○醫院、自宅) 
療育方式 每週次數 療育時間 

  □個別 □團體  星期__,__:__~__:__ 

  □個別 □團體  星期__,__:__~__:__ 

  □個別 □團體  星期__,__:__~__:__ 
 

三、生理狀況：□以下項目皆無異常 

□聽力異常：左耳____分貝，右耳____分貝；助聽器(□無□左耳□右耳)人工電子耳(□無□左耳□右耳) 

□視力異常：左眼____ 右眼____ □其他：_________ □配戴眼鏡後仍低於 0.3 

□肢體異常：□左手 □右手 □左腳 □右腳 □其他   說明：_________ 

            使用輔具需求：□無□柺杖□助行器□輪椅□其他輔具：         。 

□特殊疾病：□水腦 □心臟病 □癲癇 □腦性麻痺 □唐氏症□唇顎裂 □其他： 

發現問題的時間及當時狀況: 

四、現況說明：(可獨力完成或口語提示後可自行完成→打ˇ；無法做到或需要牽手協助→打；不穩定→△) 

動作：□躺到坐 □站 □走 □跑 □原地跳 □上樓梯 □下樓梯 □蹲 □會模仿動作 

生活：如廁：□已戒尿布 □想上廁所會告訴大人 □會自己小便 □會自己大便 

      飲食：□喝水 □咀嚼食物 □能自行用餐 □握湯匙 □吸管喝水  

語言：□會單音□能仿說__字 □能說疊字(除了爸媽奶) □能說簡單詞 

      □能說簡單句(如我想要○○) □能互動對話 (如問○○去哪裡?可回答) □口齒清晰 

      特殊狀況補充(有打ˇ 無打 x)(□缺乏溝通意圖 □詞彙少於 20個 □鸚鵡式語言) 

表達需求：□自己動手(不求協助) □動作~拉手 □說單字~開 □說雙詞~媽媽開 □說句子~媽媽拿○○ 

情緒社交：□情緒穩定 □能接受挫折 □叫名有反應 □主動與其他幼兒互動 □可遵守指令 

其他需求補充：(如有固著行為及特殊行為問題請詳細說明於下) 



臺中市特殊教育幼兒入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鑑定安置報名表 
【通知郵件地址】(111.07) 

        (申請暫緩者、第二批申請者，此附件免填) 

附件 1-4 

 幼兒姓名  家長姓名  

□我選擇以 E-mail 通知 （免填信封）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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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特殊教育幼兒入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鑑定安置 

志願異動申請切結書(111.07 版) 

    

幼兒姓名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 

原申請志願學校如下： 

第一志願 學校名稱：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或(不分類巡迴輔導服務)  
□集中式特教班                                    

第二志願 學校名稱：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或(不分類巡迴輔導服務)  
□集中式特教班                                    

志願異動申請修正如下：                                                          

第一志願 學校名稱：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或(不分類巡迴輔導服務)  
□集中式特教班                                    

第二志願 學校名稱：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或(不分類巡迴輔導服務)  
□集中式特教班                                    

第三志願 學校名稱：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或(不分類巡迴輔導服務)  
□集中式特教班                                    

特此聲明 

 

此致 

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 

1. 填寫志願時，請務必填寫完整學校名稱，例如：○○○○附設幼兒園或臺中市立○○幼兒

園○○分班。 

2. 自主更改志願以一次為限，填寫完畢後，請於 112年 2月 10日下午 4點前親送或傳真至本

市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傳真號碼：2212-9618)。逾期自主更改志願者須等所有申請個案

安置協調完畢後，仍有餘額才進行安置。 

3. 如為鑑輔會通知需修改志願者，請於通知回傳時間前回傳，以利協調順利。  

  

附件 2 



        入幼兒園鑑定安置 Q&A(111.10) 
 

Q：我想讀私立幼兒園還需要提申請嗎？ 

不需要，私幼為自行招生，可於入學後再提出在園生鑑定，每學年

皆有定期流程。如另有其他特殊需求(如聽障輔具)欲於入學前申

請，可報名入幼兒園鑑定安置協助評估學習需求。 

Q：如果我的孩子已經就讀公/私立幼兒園，是否需要透過此流程申

請特教相關服務？該如何申請？ 

如果已經入學，不用申請入幼兒園鑑定安置！ 

可將相關醫療證明文件交給就讀園所，透過針對在園生的鑑定安置

管道，每學年依期程提出申請。 

Q：如果我的孩子設籍其他縣市，可以報名嗎？ 

孩子必須設籍臺中市才符合優先入園的資格。 

Q：報名完成後，我的孩子就可以確定入學了嗎？ 

不一定，需要經過評估及鑑輔會決議特殊教育資格，結果有三類：

確認個案、疑似身心障礙、非特教生或再觀察。判為「確認個案」

者才符合優先入園的資格，後續進行安置的比序及協調。 

Q：請問一定可以進入我所填寫的第一志願學校就讀嗎？ 

不一定，確認特教資格後，如果該幼兒園志願人數超過可安置人 

 數，則依當年度簡章規定順序進行安置協調。 

 





學前教育階段各類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基準及研判原則(109.8) 

※表列鑑定標準內容係依據民國 102 年 9 月 2 日教育部臺教學（四）字第 1020125519B 號令修正「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鑑定辦法 鑑定方式 

身心障礙學生之鑑定，應採多元評量，依學生個別狀況採取標準化評量、直接觀察、
晤談、醫學檢查等方式，或參考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記載蒐集個案資料，綜合研判之。 

依各障礙類別收集相關鑑定 
資料，交叉驗證，多方確認

後進行綜合研判。 

障礙類別、定義 鑑定基準 檢附佐證建議 

智能障礙 
指個人之智能發展較同年齡者明顯遲緩，且在學習及生

活適應能力表現上有嚴重困難者。 

一、 心智功能明顯低下或個別智力測驗結果未達
平均數負二個標準差。 

二、 學生在生活自理、動作與行動能力、語言與
溝通、社會人際與情緒等任一向度及學科(領 
域)學習表現上較同年齡者有顯著困難。 

手冊或智力評估佐證，評估
學習、適應行為能力及特教
需求。 

視覺障礙 一、 視力經最佳矯正後，依萬國式視力表所測定優
眼視力未達 0.3 或視野在 20 度以內者。 

二、 無法以前款視力表測定時，以其他經醫學專
業採認之檢查方式測定後認定。 

手冊或醫療院所視力評估佐 

指由於先天或後天原因，導致視覺器官之構造缺損，或 證，建議說明相關輔具需求。 
機能發生部分或全部之障礙，經矯正後對事物之視覺辨  

認仍有困難者。  

聽覺障礙 
指由於先天或後天原因，導致聽覺器官之構造缺損或功

能異常，致以聽覺參與活動之能力受到限制者。 

一、 接受行為式純音聽力檢查後，其優耳五百
赫、一千赫、二千赫聽閾平均值，六歲以下 
達 21 分貝以上；七歲以上達 25 分貝以
上。 

二、 無法接受前款行為式純音聽力檢查時，以聽 
覺電生理檢查方式測定後認定者。 

手冊或醫療院所聽力評估報
告，建議說明相關輔具需求。 

語言障礙 一、構音障礙：說話之語音有省略、替代、添加、 
歪曲、聲調錯誤或含糊不清等現象。 

二、聲音異常：說話之音質、音調、音量或共鳴與
個人之性別或年齡不相稱。 

三、語暢異常：說話節律有明顯且不自主之重複、 
延長、中斷，首語難發或急促不清等現象者。 

四、語言發展遲緩：語言之語形、語法、語意或語
用異常，在語言理解或語言表達方面，較同年 
齡者有明顯偏差或遲緩現象者。 

1.手冊或醫療院所語言障礙 
指語言理解或語言表達能力與同年齡者相較，有顯著偏 診斷或評估資料 
差或遲緩現象，而造成溝通困難者。 2.說話影片(3-4 段，可包含 
 互動聊天、朗讀熟悉文本、 
 朗讀不熟悉文本、自由說故 
 事)。 

肢體障礙 由專科醫師診斷， 手冊或醫療院所肢體評估相 

指上肢、下肢或軀幹之機能有部分或全部障礙，致影響 一、先天性肢體功能障礙。 關資料，動作影片(3-4 段， 
學習者。 二、疾病或意外導致永久性肢體功能障礙。 直線走,上下樓梯,跳躍)，建 

議說明相關輔具需求。 腦性麻痺 其鑑定由醫師診斷後認定之。 
腦部發育中受到非進行性、非暫時性之腦部損傷而顯現
出動作及姿勢發展有問題，或伴隨感覺、知覺、認知、
溝通、學習、記憶及注意力等神經心理障礙，致在活動
及生活上有顯著困難者。 

  

身體病弱 
指罹患疾病，體能虛弱，需要長期療養，以致影響學習

者。 

其鑑定由醫師診斷後認定之。 手冊或醫院評估資料，影響
學習之佐證(出席紀錄,發作 
紀錄等)。 

情緒行為障礙 一、行為或情緒顯著異於其同年齡或社會文化之常
態者，得參考精神科醫師之診斷認定之。 

二、除學校外，在家庭、社區、社會或任一情境中
顯現適應困難者。 

三、在學業、社會、人際、生活等適應有顯著困難， 
且經評估後確定一般教育所提供之介入，仍難 
獲得有效改善。 

醫院評估資料， 
指長期情緒或行為反應顯著異常，嚴重影響學校適應 行為觀察記錄或影片(說明 
者；其障礙並非因智能、感官或健康等因素直接造成之 情緒行為問題及其影響學 
結果。包括精神性疾患、情感性疾患、畏懼性疾患、焦 習、社會、人際、生活之嚴 
慮性疾患、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或有其他持續性之情緒 
或行為問題者。 

重程度與頻率) 
建議跨越兩種以上情境。 

發展遲緩 依兒童發展及養育環境評估等資料，綜合研判。 檢附手冊或醫院評估資料， 
指未滿六歲之兒童，因生理、心理或社會環境因素，在  學校適應狀況及特教需求。 
知覺、認知、動作、溝通、社會情緒或自理能力等方面   

之發展較同年齡者顯著遲緩，且其障礙類別無法確定者。   

多重障礙 
指具兩種以上不具連帶關係且非源於同一原因造成之障
礙而影響學習。 

參照本標準其他各類障礙之鑑定標準。 檢附醫療評估相關證明，需
說明特教類別，建議說明相
關輔具需求。。 

自閉症 一、顯著社會互動及溝通困難者 檢附手冊或醫院評估資料， 
指因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溝通、社會互動、行為
及興趣表現上有嚴重問題，造成在學習及生活適應上有
顯著困難者。 

二、表現固定而有限之行為模式及興趣者。 社會互動溝通困難及侷限行 
為或興趣之質性觀察資料。 

學習障礙 一、智力正常或在正常程度以上者。
二、個人內在能力有顯著差異者。 

三、聽覺理解、口語表達、識字、閱讀理解、書寫、

數學運算等學習表現有顯著困難，且經評估後確定

一般教育所提供之且經確定一般教育所提供之介 

入，仍難有效改善。 

由學校進行轉介前介入無效 
指統稱因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注意、記憶、理解、 後，蒐集學習困難佐證，評 
知覺、知覺動作、推理等能力有顯著問題，致在聽、說、 估其學習表現及特教需求後 
讀、寫、算等學習上有顯著困難者；其障礙並非因感官、 向鑑輔會提報鑑定。 
智能、情緒等障礙因素或文化刺激不足、教學不當等環  

境因素直接造成。  

 



學前教育單位介紹(111.10) 

 

※如何選擇合適的學前教育單位？ 
1.孩子的特性：考量幼兒園的大小，如果孩子有比較好動的現象，應選擇

 班級較小、人數較少的幼兒園。 

2.校園安全性：園所(大環境)及教室(小環境)整體的空間配置是否適宜、空

間大小是否足夠孩子活動。 

3.園方的態度：園長對發展遲緩孩子是否有基本的了解、願接納且能溝通

，建議親自拜訪園所，以進一步瞭解學校的作息及托育方式。 

4.家長的需求：先想清楚自己想要孩子學習成長的環境，多方打聽目前各

幼兒園的服務方式，並與家人商量(或和個案管理員討論)後決定。 

5.通學距離：以離家近或離公司近為考量的範圍，列出考慮名單。 

6.試讀(係指私幼而言，公幼未提供試讀)：在私幼試讀期間要主動與園方

連繫，瞭解適應情形，如遇困難應先進行溝通，試提改變的可能性，和

帶班老師共同解決問題，若無法改變再考慮是否換個環境。 

 
小提醒： 
  1.選擇公幼，請先了解該校招生年齡層，以大班/混齡為主的課程是否適 

  切您的孩子？ 
  2.選擇私幼，要考量課程進度及模式是否適合您孩子的特質。 

 

 



 

學前特殊教育安置班型介紹(111.10) 
 安置班型 安置場所 說明 

1 
普通班 

(接受特教服務) 

公、私立幼兒園 

在一般園所普通班上課，可申請特教服務（如：

專業團隊、教師助理員等），但未提供各類特

殊教育巡迴輔導服務。 

早療機構 

早療日托機構，結合社工、教保、治療師等專業

團隊服務模式，但未提供各類特殊教育巡迴輔

導班服務。 

2 
普通班 

(接受不分類巡

迴輔導服務) 
公私立幼兒園 

1.平日在幼兒園普通班上課，巡迴輔導教師定期

到校輔導。 

2.巡迴輔導方式以間接服務為主，如入班觀察、

諮詢服務、及協同教學，觀察學生在教室學習

情形與同儕互動狀況，提供相關建議及輔導方

向，或與班級教師搭配進行協同教學。巡迴輔

導時間與頻率，依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實際狀況

安排，待能力趨於穩定及導師輔導能力提升

後，逐漸減少服務次數。 

3.可申請特教服務（如：專業團隊、教師助理員

等） 

3 
集中式特教班 

(啟智班) 

設有啟智班之 

1.公立幼兒園 

2.特教學校 

1.安置對象－智能障礙及以智能障礙為主之多重

障礙幼兒為優先，經鑑輔會評估適合安置特幼

班者。 

2.全日在該班級上課，僅安置 8 名特教生，不提

供交通接送服務，可申請特教相關服務(如：專

業團隊、教師助理員、特殊教育方案等)。 

4 
集中式特教班 

(啟聰班) 

設有啟聰班之 

特教學校 

1.安置對象－經鑑輔會判定為聽覺障礙及以聽

覺障礙為主之多重障礙幼兒為優先。 

2. 全日在該班級上課，僅安置 8 名特教生，不

提供交通接送服務，可申請特教相關服務(如：

專業團隊、教師助理員等)。 

5 視障巡迴輔導班 公私立幼兒園 

1.安置對象－經鑑輔會判定為視覺障礙學生。 

2.平日在園所普通班上課，由國小視障巡迴輔導

教師到校輔導。 

3.由園所向教育局提出申請。 

 



教育單位 收托年齡 就學資格 報名方式 單位名冊 交通 上課時間 師生比 行政 環境 課程 收費 

公立幼兒
園集中式
特幼班 

2-5歲 

經特殊教育
評估適合安
置特幼班者 

可透過該校或直接向中
區特教資源中心報名,經
臺中市鑑輔會審核後安
置。 

單位名冊詳見：學前
階段教育單位(集中
式特教班)>>>三、國
小附設幼兒園 

  

無 有寒暑假 

每班 2特
師： 

8學生 

一位教師
兼特教組
長 

設於國小
附幼內 

個別化教
學 

比照國小附幼 

市立特殊
教育學校
幼兒部
(聽) 

2-5歲 

領有聽覺障
礙相關醫療
證明之幼兒 

可透過該校或直接向中
區特教資源中心報名,經
臺中市鑑輔會審核後安
置。 

臺中啟聰學校 無 有寒暑假 

每班 2特
師： 

8學生 

特教學校
編制 

特教學校
內部獨立
空間,無障
礙環境完
善 

個別化教
學 

比照國小附幼 

市立特殊
教育學校
幼兒部
(智) 

2-5歲 

經特殊教育
評估有安置
需求之幼兒 

可透過該校或直接向中
區特教資源中心報名,經
臺中市鑑輔會審核後安
置。 

臺中特教學校 

臺中啟聰學校 

臺中啟明學校 

無 有寒暑假 

每班 2特
師： 

8學生 

特教學校
編制 

特教學校
內部獨立
空間,無障
礙環境完
善 

個別化教
學 

比照國小附幼 

私立特殊
教育學校
學前部 

(視) 

 

3-5歲 

領有視覺障
礙相關醫療
證明之幼兒 

向該校自行報名 私立惠明盲校 洽該校 有寒暑假 

每班 2特
師： 

6學生 

特教學校
編制 

特教學校
內部獨立
空間,無障
礙環境完
善 

個別化教
學 

不收費 

身心障礙
福利機構 

0-5歲 

設籍台中市
領有身心障
礙證明或發
展遲緩幼兒 

向該單位自行報名 

家扶發展學園 

臺中市愛心家園 

瑪利亞啟智學園 

十方啟能 

洽該校 
洽該校,無
寒暑假 

洽該校 洽該校 洽該校 洽該校 洽該校 

一般私立
幼兒園 

2-5歲 

(2歲需設
有專班者
方可招生) 

各園自行招
生 

向該校自行報名。 

全國教保資訊網
http://www.ece.moe.

edu.tw/ 

多數有 無寒暑假 

每班 1教保
人員:15生； 

五歲班每班
須有一人為
幼教教師 

 

 

置園長 1

人;部分有
專職行政 

各校不同 

多元選擇,

如華德福,

蒙特梭利,

雙語 

請至教保資訊網查
詢；可申請 2-4歲
育兒津貼 



教育單位 收托年齡 就學資格 報名方式 單位名冊 交通 上課時間 師生比 行政 環境 課程 收費 

準公共化
幼兒園 

2-5歲 

(2歲需設
有專班者
方可招生) 

各園自行招
生 

向該校自行報名。 

全國教保資訊網
http://www.ece.moe.

edu.tw/ 

多數有 

無寒暑假;

下午四點
後托育另
計 

每班 1教保
人員:15生； 

五歲班每班
須有一人為
幼教教師 

置園長 1

人;部分有
專職行政 

各校不同 

多元選
擇,如華
德福,蒙
特梭利,
雙語 

家長每月繳費不超
過 3000 元；第
二名子女 2000

元；第 3名以上
子女 1,000元；；
具低收入戶、中低
收入戶資格者免繳
費。 

互助教保
服務中心 

2-6歲 

1.提供員工
孫子女教保
服務 

2.需協助之
幼兒 

向該單位自行報名。 

全國教保資訊網
http://www.ece.moe.

edu.tw/ 

無 

每日 8點
至下午 5

點，視家
長需求提
供延長照
顧服務。 

每 10幼兒置
教保服務人
員 1名，60

人為限。 

置主任 1

人 
各校不同  

準用非營利幼兒園
之規定 

非營利幼
兒園 

2-5歲(2歲
需設有專
班者方可
招生) 

設籍臺中市 

(原住民免設
籍) 

1.配合「臺中市公立幼兒
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招生
作業」時程,特殊需求幼
兒於 11月提出鑑定及優
先安置申請(入幼兒園鑑
定安置)。 

2.配合「臺中市公立幼兒
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招生
作業」時程登記報名後
抽籤。 

全國教保資訊網
http://www.ece.moe.

edu.tw/ 

無 

無寒暑假
下午四點
後托育另
計 

每班 2師:30

生 

置園長 1

人 

多設於國
小或國中
閒置獨立
空間 

正常化教
學 

每月繳費不超過
2,000元； 

第二名子女 1000

元；第 3名以上子
女免費； 

具低收入戶、中低
收入戶資格者免繳
費。 

國小附幼 

2-5歲 

(2歲需設
有專班者
方可招生)  

全國教保資訊網
http://www.ece.moe.

edu.tw/ 

無 

有寒暑假;

下午四點
後課後留
園自辦 

每班 2師:30

生； 

每園 1教保
員 

一位教師
兼主任 

多為國小
獨立空間 

正常化教
學 

免繳學費。具低收
入戶、中低收入戶
資格者免繳 費。 

市立幼兒
園 

2-5歲 

(2歲需設
有專班者
方可招生)  

全國教保資訊網
http://www.ece.moe.

edu.tw/ 

少數有 

暑休兩周;

下午四點
後課後留
園自辦 

每班 1教保
人員:15生 

置園長 1

人,部分人
員兼行政 

各分班落
差大 

正常化教
學 

免繳學費。具低收
入戶、中低收入戶
資格者免繳 費。 

            

(1) 2-4托育津貼說明    (2) 正常化教學介紹與影片   (3)全國教保資訊網                                                  

 

 



何謂個別化教育計畫？ 

個別化教育計畫（Individualized Educational Program，簡稱 IEP）

是每一個特殊教育學生經「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

安置者，幼兒園須為特殊教育需求學生所擬定的文件。其目的乃是根據特

教需求學生之學習特質與需要，由幼兒園邀請家長、學生相關教師、行政

人員、巡迴輔導教師、及相關專業人員等，以團隊合作方式，針對特殊教

育需求學生個別特教需求共同擬定的教育方針及課程內容規劃，一方面可

做為幼兒園教保活動規劃之方向，另一方面可做為教學成效考核之依據。

並於每學期召開個別化教育計畫之學期初會議及學期末檢討會議。 

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民國 109年 7月 17日修訂） 

第九條  本法第二十八條所稱個別化教育計畫，指運用團隊合作方式，針對身

心障礙學生個別特性所訂定之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計畫；其內容包括

下列事項： 

1.學生能力現況、家庭狀況及需求評估。 

2.學生所需特殊教育、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 

3.學年與學期教育目標、達成學期教育目標之評量方式、日期及標準。 

4.具情緒與行為問題學生所需之行為功能介入方案及行政支援。 

5.學生之轉銜輔導及服務內容。 

前項第五款所定轉銜輔導及服務，包括升學輔導、生活、就業、心理輔

導、福利服務及其他相關專業服務等項目。 

參與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之人員，應包括學校行政人員、特殊教育及相

關教師，並應邀請學生家長及學生本人參與；必要時，得邀請相關專業

人員參與，學生家長亦得邀請相關人員陪同。 

第十條  前條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學校應於新生及轉學生入學後一

個月內訂定；其餘在學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應於開學前訂定。前

項計畫，每學期應至少檢討一次。 

 

想一想：IEP與鑑定的關係 

 

 

 

 



※如何申請巡迴輔導？ 

一、服務目的 

巡迴輔導服務目的為落實融合教育理念，提供幼兒園教保人員特殊教

育專業支持，使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於正常化教學環境中享有適性教育。 

二、服務對象 

(一) 就讀臺中市(後簡稱本市)公、私立幼兒園，經「臺中市特殊教育學

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後簡稱鑑輔會)鑑定並安置於「不分類巡迴

輔導班」之特殊教育需求幼兒。 

(二) 已經由「鑑輔會」鑑定但安置於「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之特殊教

育需求幼兒，如評估需申請不分類巡迴輔導服務，請就讀學校協助

提出「重新安置」之申請，轉換班型為「不分類巡迴輔導班」。 

三、分案流程 

(一) 本市教育局將依各巡迴輔導班服務區域安排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之

責任學前特殊教育巡迴輔導教師(後簡稱巡輔教師)，由巡輔教師主

動聯繫並前往幼兒園進行輔導。 

(二) 分案時間：每學年第一學期9、10月，第二學期3、4月，以每學期

辦理之鑑定安置工作次數為原則。 

(三) 若安置於「不分類巡迴輔導班」之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開學或鑑定

安置通過後兩周內未接獲巡迴輔導教師聯繫，請就讀之幼兒園務必

主動與本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學前輔導組聯繫（電話：04-2213821

5分機833或來信公務信箱）。 

四、輔導方式 

巡輔教師視情況提供幼兒園教保人員專業支持及相關服務，服務方式

主要以間接服務為主。間接服務模式為「入班觀察／諮詢服務／協同教學

」，巡輔教師觀察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在教室中的學習情形、與同儕互動的

狀況，依特殊教育需求幼兒特殊狀況提供相關建議及輔導的方向，或與班

級教師搭配進行協同教學，以期於自然情境中引導幼兒適應融合環境。 



 

五、輔導次數 

依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實際狀況安排到園輔導時間，每個特教需求幼兒

輔導時間、輔導頻率視幼兒園與幼兒之需求而有所不同。 

 

六、結案標準 

(一) 該生畢業、轉出臺中市、轉至機構或已離開幼兒園在家休養。 

(二) 該生經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同意，重新安置於：普通班（接受特教

服務）、集中式特教班，或特殊教育學校幼兒部。 

(三) 該生特殊教育資格已逾期超過一個月。 

(四) 該生經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申請放棄特教服務且經本市鑑輔會正

式核定通過。 

 

 

 

 

 



 
 

特殊教育相關服務說明 

類別 項目 適用對象及說明 備註 

相關

專業

團隊 

物理治療 
處理行走、移動、身體平衡、動作協調、關節活動

度、體適能、行動與擺位輔具的使用、或環境改造

等問題。 

1.治療主要為間接介

入。  

2.目前有服務者應每

學期討論後續服務

建議為已結案或需

繼續接受服務。 

3.確有需求時由學校

提出申請。 

職能治療 
處理在校學習生活和參與活動的問題。包括手功

能、手眼協調、日常活動或工作能力、感覺統合、

生活輔具的使用、或環境改造等。 

語言治療 
處理口腔功能、吞嚥、構音、語暢、嗓音、語言理

解、口語表達或溝通輔具的使用等問題 

心理諮商 
經由入班觀察、晤談學生、提供教師、行政人員、

家長等相關人員諮詢服務以改變學生生態系統之

方式，處理學生情緒及行為問題。 

學習
及生
活人
力協
助 

教師助理員 
在教師督導下，配合教師教學需求，協助班級學生

在校之學習、評量與上下學及校園生活等事項。  

特教學生助理人

員 

在教師督導下，提供個別或少數學生在校之生活自 
理、上下學及其他校園生活等支持性服務。 
適用經環境調整、同儕協助及提供輔具後仍需協助

其移動與轉換、生活自理或嚴重情緒行為處理者。 

 

酌減人數 
經鑑輔會提供各項人力資源及協助之後，仍應減少

班級人數者。 
確有需求時由學校提

出申請。 

 

學習

環境

調整 

適當教室位置 

安排適合之教室位置。 
適用有明顯行動困難、需降低環境噪音干擾、調整

適當光線、健康情形需特別照護者。 
(如安排一樓教室、考量科任教室位置後安排最少垂直移動之

樓層、教室接近廁所或無障礙廁所、低噪音教室、避免強光照

射、近健康中心之教室等。) 

1.需請專業人員評估

或參考相關證明文

件。 

2.無障礙環境應以學

生主要學習環境

（如上課教室、操

場、校內活動場所

等）之需求，參酌

實際安置學校現況

給予建議。 

座位安排 

調整學生在教室內之座位位置。 
適用經座位安排能幫助其學習者。 
（如考量視障生視野或光線適應問題、聽障生避免

噪音干擾問題、解決肢障生出入座位問題）。 

無障礙環境 

提供具無障礙設施之廁所，含無障礙扶手、坐式馬

桶、足夠的輪椅迴轉空間…等。 
適用有動作行動困難者。 
(如下肢障礙、蹲姿或平衡困難、視障) 

特殊設施 
用以改善障礙造成問題之設施設備。 
(如電梯卡、冷氣、樓梯彩色止滑條、坡道、連續扶手......等具

體設施或環境調整項目。) 

 

教育輔助器材 視覺輔具、聽覺輔具、行動移位與擺位輔具、閱讀

與書寫輔具、溝通輔具、電腦輔具及其它輔具 
適用因生理功能問題或障礙影響其學校生活及學

習，且能藉由輔具得到改善者。 

需先經相關專業人員

評估必要性、種類及

規格，再由學校提出

申請。 

轉介 

轉銜服務 
因班型轉換、轉學、階段轉換、年段轉換或結束特

教服務回歸普通班，需進行相關服務銜接者。  

二級輔導 
提供在校適應困難學生認輔、團輔、專兼輔老師輔

導或轉介專業人員輔導。 
請學校依照學校三級

輔導分工與流程，整

合各項輔導資源，轉

介校內輔導措施。 親職教育 
提供具有親子衝突、溝通或情緒控制問題、教養管

教困難之家庭有效管教態度與正確教養方式等輔

導資訊與支持服務。 

 



如何申請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 

（一）申請資格 

就讀市轄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且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

學輔導會鑑定通過之身心障礙學生。 

（二）申請項目 

1.每一學生至多可申請兩種專業人員服務項目，並於審查通過暨核定後實

施。 

2.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申請項目及專業服務重點說明 

（1）物理治療師：主要協助老師解決學生在行走、移動、身體平衡、動

作協調、關節活動度、體適能、行動與擺位輔具的使用和環境改造等

方面問題。 

（2）職能治療師：主要協助老師解決學生在校學習、生活和參與活動的

問題。這些問題包括手功能、手眼協調、日常活動或工作能力、感覺

統合、教育輔具的使用和環境改造等。 

（3）語言治療師：主要協助老師解決學生在口腔功能、吞嚥、構音、語

暢、嗓音、語言理解、口語表達和溝通輔具的使用等問題。 

（三）服務原則 

1.服務內容係以提供個案專業評估、協助擬定學生IEP、教師教學輔導技

巧、家長諮詢服務為主。 

2.依法治療行為應於醫療院所執行，故專業人員不得於學校或其他非醫療

場所提供或進行治療行為。若學生有接受復健治療之需要，請協助轉

介相關醫療院所接受復健治療。 

（四）申請流程及期限 

詳細申請時程請以教育局正式公文為準。 



 

如何申請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一）申請對象 

就讀市轄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且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

學輔導會鑑定通過之身心障礙學生。 

（二）申請項目 

教師助理員（兼任，包含鐘點制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三）申請流程及期限 

詳細申請時程及金額請以教育局正式公文為準。 

 

※相關表件請至：臺中市特教資訊網→主選單→常用項目→教師(學生)助理

員專區。 



 

如何申請教育輔助器材及評估？ 

教育輔助器材申請以非消耗品、教育用途、在學校中使用為主。個人生活

輔助器具請參考內政部『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助器具補助項目』向社會局提

出申請。以下針對教育輔助器材說明： 

（一）適用對象 

就讀本市公私立學校，且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

之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學生。 

（二）受理申請時間 

每學年度共辦理四次借用申請，分別為 9 月 1 日至 15 日、12 月 1

日至 15 日、3 月 1 日至 15 日，及 6 月 1 日至 15 日。 

（三）申請及借用程序 

1.符合申請資格之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得向現就讀校（園）提出申請。學校

進行學生需求調查，並應依申請流程辦理申請、採購及借用等事宜。 

2.教育輔助器材以向本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借用為原則。由學校及家長（

或監護人）填寫借據向特教中心辦理借用，並當場點收借用之輔助器

材，歸還時亦同。 

（四）輔助器材保管維護 

1.教育輔助器材需於教育場所使用，借用學校及借用人（家長或監護人）

應善盡保管維護之責。 

2.教育輔助器材若因不當使用無法維修、遭竊或遺失，借用學校應回報本

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並依財產管理相關規定由借用學校或借用人（

家長或監護人）辦理賠償事宜。 



 

（五）輔助器材評估申請 

1.評估申請時間： 

各幼兒園請於每年1月1日至15日、4月1日至15日、7月1日至15日及10

月1日至15日期間內(郵戳為憑)填妥「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助器

材-定點評估/到校評估申請表」，並寄送至本市山線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豐原國民小學）。 

2.評估辦理時間： 

每年分別於2月、5月、8月、11月擇期(週六上午)辦理評估。 

3.注意事項︰ 

申請評估者務必於公告時間前10分鐘至評估地點完成報到，遲到者將

順延評估，倘當日排定時程結束時仍未到者，視同放棄評估。 

 

※相關表件請至：臺中市特教資訊網→主選單→常用項目→教育輔助器材

借用申請及管理，若有相關問題可洽 04-25295933 推廣組。 

（六）教育輔助器材申請項目 

類別 申請項目 是否檢附評估表 應檢附資料 

1 

視覺

輔助

器材 

點字機 

需檢附評估表 1.申請表 

2.教學計畫 

3.通報系統學生資料 

4.規格表、估價單 

擴視機 

特製眼鏡 

放大鏡 

點字觸摸顯示器 

視障用視訊放大軟體(擴視軟體) 

包覆式濾光眼鏡 

收錄音機數位型(具電子書朗讀功能) 不需檢附評估表 
請特教教師或熟悉該生情況
之教師於教學計畫中敘明學

生能力及需求原因 

點字版 

盲用算盤 

2 

聽覺

輔助

器材 

FM調頻教學系統 不需檢附評估表 

1.申請表 

2.通報系統學生資料 

3.聽力圖正本(需有裸

耳及矯正後聽力圖) 



 

類別 申請項目 是否檢附評估表 應檢附資料 

3 

溝通

輔助

器材 

溝通輔助器材-蜂鳥 

需檢附評估表 1.申請表 

2.教學計畫 

3.通報系統學生資料 

4.規格表、估價單 

溝通輔助器材-紅雀 

溝通輔助器材-藍鳥 

語音溝通筆 

溝通輔助器材支架(溝通輔具用支

撐固定器) 

特殊開關轉接器 不需檢附評估表 
請特教教師或熟悉該生情況
之教師於教學計畫中敘明學

生能力及需求原因 

轉盤溝通板 

特殊按壓開關 

4 

行動

移位

與擺

位輔

助器

材 

特製課桌椅(擺位椅、升降桌) 

需檢附評估表 
1.申請表 

2.環境評估表-僅申請

電動輪椅者需檢附 

3.通報系統學生資料 

4.規格表、估價單 

移位板 

電動輪椅 

特製輪椅 

擺位系統(輪椅頭靠) 

擺位椅(連體椅) 

一般輪椅/推車 

缺口桌/升降桌/傾斜桌 

助行器 

頭護具(安全護帽、頭盔) 
不需檢附評估表 

請特教教師或熟悉該生情況
之教師於教學計畫中敘明學

生能力及需求原因 

前臂式擺位吸盤組 

桌板 

5 

閱讀

與書

寫輔

助器

材 

特殊滑鼠或鍵盤介面 
需檢附評估表 

1.申請表 

2.教學計畫 

3.通報系統學生資料 

4.規格表、估價單 

吹吮口控滑鼠 

手臂支撐架 

不需檢附評估表 
請特教教師或熟悉該生情況
之教師於教學計畫中敘明學

生能力及需求原因 

軌跡球滑鼠 

鍵盤保護框 

滑鼠按鍵模擬器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摘錄部份條文） 
中華民國100年6月29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000133881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60 條；並自101

年 1月 1日施行 

中華民國 102年 5月 22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200096081號令修正公布第 10、15、43、55 條

條文；並自 101年 1月 1日施行、中華民國 103年 2月 14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30124618

號公告第 19 條第 2 項所列屬「勞工保險局」之權責事項，自 103年 2月 17日起改由「勞

動部勞工保險局」管轄 

中華民國 104年 7月 1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77901 號令修正公布第 6～8、18、31、

53、55 條條文；並自 101年 1月 1日施行 

中華民國 107年 6月 27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69331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59 條；並自公

布日施行 

 

第 二 章 教保服務機構設立及其教保服務 

第7條 教保服務應以幼兒為主體，遵行幼兒本位精神，秉持性別、族群、文

化平等、教保並重及尊重家長之原則辦理。 

推動與促進教保服務工作為政府、社會、家庭、教保服務機構及教保

服務人員共同之責任。 

政府應提供幼兒優質、普及、平價及近便性之教保服務，對處於離島、

偏遠地區，或經濟、身心、文化與族群之需要協助幼兒，應優先提供

其接受適當教保服務之機會，並得補助私立教保服務機構辦理之。 

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應優先招收需要協助幼兒，其招收需要協

助幼兒人數超過一定比率時，得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增聘

專業輔導人力。 

前二項補助、招收需要協助幼兒之優先順序、一定比率及增聘輔導人

力之辦法或自治法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政府對接受教保服務之幼兒，得視實際需要補助其費用；其補助對

象、補助條件、補助額度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第13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相關法律規定，對接受教保服務之身

心障礙幼兒，主動提供專業團隊，加強早期療育及學前特殊教育相關

服務，並依相關規定補助其費用。 

中央政府為均衡地方身心障礙幼兒教保服務之發展，應補助地方政府

遴聘學前特殊教育專業人員之鐘點、業務及設備經費，以辦理身心障

礙幼兒教保服務；其補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施行細則（摘錄部份條文） 

中華民國101年10月22日教育部臺參字第1010192989C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6 條；並自101

年 1月 1日施行 

中華民國 103年 4月 8日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025484B 號令修正發布第 10～12、14、

16 條條文；增訂第 9-1  條條文；並自發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 104年 12月 28日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040145303B號令修正發布第 2、4、6、

15 條條文；增訂第 4-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8年 5月 29日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080056144B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18 條；並

自發布日施行 

 

第4條 本法第七條第三項及第四項所定需要協助幼兒，指幼兒入教保服務機

構當學年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低收入戶子女。 

二、中低收入戶子女。 

三、身心障礙。 

四、原住民。 

五、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六、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 

前項第一款所稱低收入戶，指依社會救助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經戶

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並領有證明文件者。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中低收入戶，指依社會救助法第四條之一第一項規

定，經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並領有證明

文件者。 

第一項第三款所稱身心障礙，指依特殊教育法第三條規定，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設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安置，

並領有證明文件者。 

第一項第四款所稱原住民，指依原住民身分法第二條規定，經認定具

有山地原住民或平地原住民之身分者。 

第一項第五款所稱特殊境遇家庭，指依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四條

第一項規定，經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並

領有證明文件者。 

第一項第六款所稱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指符合法定中度以上身心障

礙資格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 



特殊教育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8 年 04 月 24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使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之國民，均有接受適性教育之權利，充分發展身心潛能，培養
健全人格，增進服務社會能力，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1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 

）政府。 

2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業務時，各該機關應配合辦理。 

第 3 條 

本法所稱身心障礙，指因生理或心理之障礙，經專業評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求，須特
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協助者；其分類如下： 
一、智能障礙。
二、視覺障礙。
三、聽覺障礙。
四、語言障礙。
五、肢體障礙。
六、腦性麻痺。
七、身體病弱。 
八、情緒行為障礙。
九、學習障礙。 
十、多重障礙。 
十一、自閉症。 
十二、發展遲緩。
十三、其他障礙。 

第 4 條 

本法所稱資賦優異，指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經專業評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求，須
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協助者；其分類如下： 
一、一般智能資賦優異。
二、學術性向資賦優異。
三、藝術才能資賦優異。
四、創造能力資賦優異。
五、領導能力資賦優異。 

六、其他特殊才能資賦優異。 

第 5 條 

1 各級主管機關為促進特殊教育發展，應設立特殊教育諮詢會。遴聘學者專家、教育行政
人員、學校行政人員、同級教師組織代表、家長代表、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以下簡
稱專業人員）、相關機關（構）及團體代表，參與諮詢、規劃及推動特殊教育相關事宜 

。 

2 前項諮詢會成員中，教育行政人員及學校行政人員代表人數合計不得超過半數，單一性

別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3 第一項參與諮詢、規劃、推動特殊教育與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主管機

關定之。 

第 6 條 

1 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遴聘學者專家 

、教育行政人員、學校行政人員、同級教師組織代表、家長代表、專業人員、相關機關 
（構）及團體代表，辦理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重新安置、輔導等事宜；其實施方
法、程序、期程、相關資源配置，與運作方式之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 
2 前項鑑輔會成員中，教育行政人員及學校行政人員代表人數合計不得超過半數，單一性

別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3 各該主管機關辦理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及安置工作召開會議時，應通知有關之學生家長列

席，該家長並得邀請相關專業人員列席。 

 



第 7 條 

1 各級主管機關為執行特殊教育工作，應設專責單位。 
2 特殊教育學校及設有特殊教育班之各級學校，其承辦特殊教育業務人員及特殊教育學校

之主管人員，應進用具特殊教育相關專業者。 

3 前項具特殊教育相關專業，指修習特殊教育學分三學分以上者。 

第 8 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每年定期舉辦特殊教育學生狀況調查及教育安置需求人口通報，出版統
計年報，依據實際現況及需求，妥善分配相關資源，並規劃各項特殊教育措施。 

第 9 條 

1 各級政府應從寬編列特殊教育預算，在中央政府不得低於當年度教育主管預算百分之四 

．五；在地方政府不得低於當年度教育主管預算百分之五。 

2 地方政府編列預算時，應優先辦理身心障礙教育。 
3 中央政府為均衡地方身心障礙教育之發展，應補助地方辦理身心障礙教育之人事及業務

經費；其補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後定之。 

第 二 章 特殊教育之實施 

第 一 節 通則 

第 10 條 

1 特殊教育之實施，分下列四階段： 
一、學前教育階段：在醫院、家庭、幼兒園、社會福利機構、特殊教育學校幼兒部或其

他適當場所辦理。 
二、國民教育階段：在國民小學、國民中學、特殊教育學校或其他適當場所辦理。
三、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在高級中等學校、特殊教育學校或其他適當場所辦理。 
四、高等教育及成人教育階段：在專科以上學校或其他成人教育機構辦理。 

2 前項第一款學前教育階段及第二款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以就近入學為原則。但
國民教育階段學區學校無適當場所提供特殊教育者，得經主管機關安置於其他適當特殊
教育場所。 

第 11 條 

1 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得設特殊教育班，其辦理方式如下： 
一、集中式特殊教育班。 

二、分散式資源班。 

三、巡迴輔導班。 
2 前項特殊教育班之設置，應由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其班級之設施及人員設置標準，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3 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生，未依第一項規定安置於特殊教育班者，其所屬學校得擬

具特殊教育方案向各主管機關申請；其申請內容與程序之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主管機
關定之。 

第 12 條 

1 為因應特殊教育學生之教育需求，其教育階段、年級安排、教育場所及實施方式，應保
持彈性。 

2 特殊教育學生得視實際狀況，調整其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其降低或提高入學年齡、縮
短或延長修業年限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但法律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第 13 條 

1 各教育階段之特殊教育，由各主管機關辦理為原則，並得獎助民間辦理，對民間辦理身
心障礙教育者，應優先獎助。 

2 前項獎助對象、條件、方式、違反規定時之處理與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及自治法規 

，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第 14 條 

1 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為辦理特殊教育，應設專責單位，依實際需要遴聘及進用
特殊教育教師、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2 前項專責單位之設置與人員之遴聘、進用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3 特殊教育專任教師、兼任導師、行政或其他職務者，其每週教學節數之標準，由各主管



機關定之。 

第 15 條 

為提升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服務品質，各級主管機關應加強辦理特殊教育教師及
相關人員之培訓及在職進修。 

第 16 條 

1 各級主管機關為實施特殊教育，應依鑑定基準辦理身心障礙學生及資賦優異學生之鑑定 

。 
2 前項學生之鑑定基準、程序、期程、教育需求評估、重新評估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7 條 

1 幼兒園及各級學校應主動或依申請發掘具特殊教育需求之學生，經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
同意者，依前條規定鑑定後予以安置，並提供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 

2 各主管機關應每年重新評估前項安置之適當性。 
3 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不同意進行鑑定安置程序時，幼兒園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通報主

管機關。 
4 主管機關為保障身心障礙學生權益，必要時得要求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配合鑑定後安置

及特殊教育相關服務。 

第 18 條 

特殊教育與相關服務措施之提供及設施之設置，應符合適性化、個別化、社區化、無障
礙及融合之精神。 

第 19 條 

特殊教育之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應保持彈性，適合特殊教育學生身心特性及
需求；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0 條 

1 為充分發揮特殊教育學生潛能，各級學校對於特殊教育之教學應結合相關資源，並得聘
任具特殊專才者協助教學。 

2 前項特殊專才者聘任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1 條 

1 對學生鑑定、安置及輔導如有爭議，學生或其監護人、法定代理人，得向主管機關提起
申訴，主管機關應提供申訴服務。 

2 學生學習、輔導、支持服務及其他學習權益事項受損時，學生或其監護人、法定代理人 

，得向學校提出申訴，學校應提供申訴服務。 

3 前二項申訴服務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二 節 身心障礙教

育第 22 條 

1 各級學校及試務單位不得以身心障礙為由，拒絕學生入學或應試。 
2 各級學校及試務單位應提供考試適當服務措施，並由各試務單位公告之；其身心障礙學

生考試服務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3 條 

1 身心障礙教育之實施，各級主管機關應依專業評估之結果，結合醫療相關資源，對身心
障礙學生進行有關復健、訓練治療。 

2 為推展身心障礙兒童之早期療育，其特殊教育之實施，應自二歲開始。 

第 24 條 

1 各級主管機關應提供學校輔導身心障礙學生有關評量、教學及行政等支援服務，並適用
於經主管機關許可在家及機構實施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身心障礙學生。 

2 各級學校對於身心障礙學生之評量、教學及輔導工作，應以專業團隊合作進行為原則 

，並得視需要結合衛生醫療、教育、社會工作、獨立生活、職業重建相關等專業人員 

，共同提供學習、生活、心理、復健訓練、職業輔導評量及轉銜輔導與服務等協助。 

3 前二項之支援服務與專業團隊設置及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5 條 

1 各級主管機關或私人為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之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得設立特殊
教育學校；特殊教育學校之設立，應以小班、小校為原則，並以招收重度及多重障礙學
生為優先，各直轄市、縣（市）應至少設有一所特殊教育學校（分校或班），每校並得
設置多個校區；特殊教育班之設立，應力求普及，符合社區化之精神。 

2 啟聰學校以招收聽覺障礙學生為主；啟明學校以招收視覺障礙學生為主。 
3 特殊教育學校依其設立之主體為中央政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或私人，分為國

立、直轄市立、縣（市）立或私立；其設立、變更及停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國立：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二、直轄市立：由直轄市主管機關核定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三、縣（市）立：由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四、私立：依私立學校法相關規定辦理。 

4 特殊教育學校設立所需之校地、校舍、設備、師資、變更、停辦或合併之要件、核准程
序、組織之設置及人員編制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6 條 

1 特殊教育學校置校長一人；其聘任資格，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規定，並應具備特殊教
育之專業知能；遴選、聘任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比照其所設最高教育階段之學校法規
之規定。 

2 特殊教育學校為辦理教務、學生事務、總務、實習、研究發展、輔導等事務，得視學校
規模及業務需要，設處（室）一級單位，並得分組為二級單位辦事。 

3 前項一級單位置主任一人，二級單位置組長一人。 

4 一級單位主任由校長就專任教師聘兼之；二級單位組長，除總務單位之組長由職員專任 
、輔導單位負責復健業務之組長得由專任之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兼任外，其餘由校長
就專任教師聘兼之。 

5 特殊教育學校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一定規模者，置秘書一人，襄助校長處理校務，由校
長就專任教師聘兼之。 

第 27 條 

1 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對於就讀普通班之身心障礙學生，應予適當教學及輔導 

；其教學原則及輔導方式之辦法，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2 為使普通班教師得以兼顧身心障礙學生及其他學生之需要，前項學校應減少身心障礙學

生就讀之普通班學生人數，或提供所需人力資源及協助；其減少班級學生人數之條件、
核算方式、提供所需人力資源與協助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8 條 

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應以團隊合作方式對身心障礙學生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 

，訂定時應邀請身心障礙學生家長參與，必要時家長得邀請相關人員陪同參與。 

第 28-1 條 

為增進前條團隊之特殊教育知能，以利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各主管機關應視所屬高級
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身心障礙學生之障礙類別，加強辦理普通班教師、特殊教育教
師及相關人員之培訓及在職進修，並提供相關支持服務之協助。 

第 29 條 

1 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應考量身心障礙學生之優勢能力、性向及特殊教育需求
及生涯規劃，提供適當之升學輔導。 

2 身心障礙學生完成國民義務教育後之升學輔導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0 條 

政府應實施身心障礙成人教育，並鼓勵身心障礙者參與終身學習活動；其辦理機關、方
式、內容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0-1 條 

1 高等教育階段學校為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學習及發展，應訂定特殊教育方案實施，並得設
置專責單位及專責人員，依實際需要遴聘及進用相關專責人員；其專責單位之職責、設
置與人員編制、進用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 高等教育階段之身心障礙教育，應符合學生需求，訂定個別化支持計畫，協助學生學習
及發展；訂定時應邀請相關教學人員、身心障礙學生或家長參與。 

第 31 條 

為使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服務需求得以銜接，各級學校應提供整體性與持續性轉銜
輔導及服務；其轉銜輔導及服務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2 條 
1 各級主管機關應依身心障礙學生之家庭經濟條件，減免其就學費用；對於就讀學前私立

幼兒園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身心障礙幼兒，得發給教育補助費，並獎助其招收單位。 
2 前項減免、獎補助之對象、條件、金額、名額、次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3 身心障礙學生品學兼優或有特殊表現者，各級主管機關應給予獎補助；其辦法及自治法

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第 33 條 

1 學校、幼兒園及社會福利機構應依身心障礙學生在校（園）學習及生活需求，提供下列
支持服務： 
一、教育輔助器材。
二、適性教材。 
三、學習及生活人力協助。
四、復健服務。 
五、家庭支持服務。 
六、校園無障礙環境。
七、其他支持服務。 

2 經主管機關許可在家實施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身心障礙學生，適用前項第一款至第五
款服務。 

3 前二項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4 身心障礙學生無法自行上下學者，由各主管機關免費提供交通工具；確有困難提供者 

，補助其交通費；其實施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主管機關定之。 

5 各主管機關應優先編列預算，推動第一項、第四項之服務。 

第 34 條 

各主管機關得依申請核准或委託社會褔利機構、醫療機構及少年矯正學校，辦理身心障
礙教育。 

第 三 節 資賦優異教育

第 35 條 

學前教育階段及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資賦優異教育之實施，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學前教育階段：採特殊教育方案辦理。 
二、國民教育階段：採分散式資源班、巡迴輔導班、特殊教育方案辦理。
三、高級中等教育階段：依第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方式辦理。 

第 36 條 

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應以協同教學方式，考量資賦優異學生性向、優勢能力、
學習特質及特殊教育需求，訂定資賦優異學生個別輔導計畫，必要時得邀請資賦優異學
生家長參與。 

第 37 條 

高等教育階段資賦優異教育之實施，應考量資賦優異學生之性向及優勢能力，得以特殊
教育方案辦理。 

第 38 條 

資賦優異學生之入學、升學，應依各該教育階段法規所定入學、升學方式辦理；高級中
等以上教育階段學校，並得參採資賦優異學生在學表現及潛在優勢能力，以多元入學方
式辦理。 

第 39 條 
資賦優異學生得提早選修較高一級以上教育階段課程，其選修之課程及格者，得於入學
後抵免。 

第 40 條 

1 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主管機關，應補助學校辦理多元資優教育方案，並對辦理成效
優良者予以獎勵。 

2 資賦優異學生具特殊表現者，各級主管機關應給予獎助。 

3 前二項之獎補助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主管機關定之。 

第 41 條 

各級主管機關及學校對於身心障礙及社經文化地位不利之資賦優異學生，應加強鑑定與
輔導，並視需要調整評量工具及程序。 

 

 



第 三 章 特殊教育支持系統 

 第 42 條 

各級主管機關為改進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應進行相關研究，並將研究
成果公開及推廣使用。 

第 43 條 

1 為鼓勵大學校院設有特殊教育系、所者設置特殊教育中心，協助特殊教育學生之鑑定、
教學及輔導工作，中央主管機關應編列經費補助之。 

2 為辦理特殊教育各項實驗研究並提供教學實習，設有特殊教育系之大學校院，得附設特
殊教育學校（班）。 

第 44 條 

各級主管機關為有效推動特殊教育、整合相關資源、協助各級學校特殊教育之執行及提
供諮詢、輔導與服務，應建立特殊教育行政支持網絡；其支持網絡之聯繫與運作方式之
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第 45 條 

1 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為處理校內特殊教育學生之學習輔導等事宜，應成立特
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並應有身心障礙學生家長代表；其組成與運作方式之辦法及自治法
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2 高等教育階段學校，為處理校內特殊教育學生之學習輔導等事宜，得成立特殊教育推行
委員會，並應有身心障礙學生或家長代表參與。 

第 46 條 

1 各級學校應提供特殊教育學生家庭諮詢、輔導、親職教育及轉介等支持服務。 

2 前項所定支持服務，其經費及資源由各級主管機關編列預算辦理。 
3 身心障礙學生家長至少應有一人為該校家長會常務委員或委員，參與學校特殊教育相關

事務之推動。 

第 47 條 

1 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辦理特殊教育之成效，主管機關應至少每四年辦理一次評
鑑，或依學校評鑑週期併同辦理。 

2 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特殊教育之績效，中央主管機關應至少每四年辦理一次
評鑑。 

3 前二項之評鑑項目及結果應予公布，並對評鑑成績優良者予以獎勵，未達標準者應予追蹤輔

導；其相關評鑑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主管機關定之。 

第 四 章 附則 

第 48 條 

1 公立特殊教育學校之場地、設施與設備提供他人使用、委託經營、獎勵民間參與，與學
生重補修、辦理招生、甄選、實習、實施推廣教育等所獲之收入及其相關支出，應設置
專帳以代收代付方式執行，其賸餘款並得滾存作為改善學校基本設施或充實教學設備之
用，不受預算法第十三條、國有財產法第七條及地方公有財產管理相關規定之限制。 

2 前項收支管理作業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49 條 

本法授權各級主管機關訂定之法規，應邀請同級教師組織及家長團體參與訂定之。 

第 50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51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 
修正日期：民國 109 年 07 月 17 日 

 
第 1 條 

本細則依特殊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1 本法第七條第一項所稱專責單位，指各級主管機關所設具有專責人員及預算，負責辦理

特殊教育業務之單位。 

2 本法第七條第三項所稱修習特殊教育學分三學分以上，指修畢由大學開設之特殊教育學

分三學分以上，或參加由各級主管機關辦理之特殊教育專業研習五十四小時以上。 

第 3 條 

1 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八條每年定期辦理特殊教育學生狀況調查及教育安置需求人口通

報後，應建立及運用各階段特殊教育通報系統，並與衛生、社政主管機關所建立之通報

系統互相協調妥善結合。 

2 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八條規定出版之統計年報，應包括特殊教育學生與師資人數及比

率、安置與經費狀況及其他特殊教育通報之項目。 

3 第一項特殊教育通報系統之建置及運用，得委託或委辦學校或機關（構）辦理。 

第 4 條 

1 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於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設立之特殊教育班，包括

在幼兒園、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專為身心障礙或資賦優異學生設置之特

殊教育班。 

2 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於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設立之特殊教育學校，包括

幼兒部、國民小學部、國民中學部、高級中學部及高級職業學校部專為身心障礙學生設

置之學校。 

第 5 條 

1 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集中式特殊教育班，指學生全部時間於特殊教育班接受

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其經課程設計，部分學科（領域）得實施跨班教學。 

2 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分散式資源班，指學生在普通班就讀，部分時間接受特

殊教育及相關服務。 

3 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巡迴輔導班，指學生在家庭、機構或學校，由巡迴輔導

教師提供部分時間之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 

4 本法第十一條第三項所定特殊教育方案，必要時，得採跨校方式辦理。 

第 6 條 

本法第十五條所定特殊教育相關人員，包括各教育階段學校普通班教師、行政人員、特

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第 7 條 

1 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所稱結合醫療相關資源，指各級主管機關應主動協調醫療機構 

，針對身心障礙學生提供有關復健、訓練治療、評量及教學輔導諮詢。 

2 為推展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身心障礙兒童早期療育，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普設學

前特殊教育設施，提供適當之相關服務。 

第 8 條 



本法第二十六條所定特殊教育學校校長應具備特殊教育之專業知能，指應修習第二條第

二項所定特殊教育學分三學分以上。 

第 9 條 

1 本法第二十八條所稱個別化教育計畫，指運用團隊合作方式，針對身心障礙學生個別特

性所訂定之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計畫；其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一、學生能力現況、家庭狀況及需求評估。 

二、學生所需特殊教育、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 

三、學年與學期教育目標、達成學期教育目標之評量方式、日期及標準。

四、具情緒與行為問題學生所需之行為功能介入方案及行政支援。 

五、學生之轉銜輔導及服務內容。 

2 前項第五款所定轉銜輔導及服務，包括升學輔導、生活、就業、心理輔導、福利服務及

其他相關專業服務等項目。 

3 參與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之人員，應包括學校行政人員、特殊教育與相關教師，並應邀

請學生家長及學生本人參與；必要時，得邀請相關專業人員參與，學生家長亦得邀請相

關人員陪同。 

第 10 條 

1 前條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學校應於新生及轉學生入學後一個月內訂定；其餘

在學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應於開學前訂定。 

2 前項計畫，每學期應至少檢討一次。 

第 11 條 

1 本法第三十條之一所稱高等教育階段特殊教育方案，指學校應依特殊教育學生特性及學

習需求，規劃辦理在校學習、生活輔導及支持服務等；其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依據。

二、目的。 

三、實施對象及其特殊教育與支持服務。

四、人力支援及行政支持。 

五、空間及環境規劃。

六、辦理期程。 

七、經費概算及來源。

八、預期成效。 

2 前項第三款特殊教育與支持服務，包括學習輔導、生活輔導、支持協助及諮詢服務等。 

第 12 條 

前條特殊教育方案，學校應運用團隊合作方式，整合相關資源，針對身心障礙學生個別

特性及需求，訂定個別化支持計畫；其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一、學生能力現況、家庭狀況及需求評估。

二、學生所需特殊教育、支持服務及策略。

三、學生之轉銜輔導及服務內容。 

第 13 條 

依本法第四十一條對於身心障礙之資賦優異學生或社經文化地位不利之資賦優異學生加

強輔導，應依其身心狀況，保持最大彈性，予以特殊設計及支援，並得跨校實施。 

第 14 條 

特殊教育學生已重新安置於其他學校，原就讀學校應將個案資料隨同移轉，以利持續輔

導。 



第 15 條 

1 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二項所定設有特殊教育學系之大學校院得附設特殊教育學校（班 

），包括附設或附屬二種情形，其設立應經專案評估後，報主管機關核定。 

2 前項附設或附屬特殊教育學校（班），其設立規模及人員編制，準用特殊教育學校設立

變更停辦合併及人員編制標準之規定。 

第 16 條 

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四十四條規定所建立之特殊教育行政支持網絡，包括為協助辦理

特殊教育相關事項所設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其成員由主管機關就學校教師、學者專家或

相關專業人員聘任（兼）之。 

第 17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2 年 09 月 02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特殊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1 身心障礙學生之鑑定，應採多元評量，依學生個別狀況採取標準化評量、直接觀察、晤

談、醫學檢查等方式，或參考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記載蒐集個案資料，綜合研判之。 

2 資賦優異學生之鑑定，應以標準化評量工具，採多元及多階段評量，除一般智能及學術

性向資賦優異學生之鑑定外，其他各類資賦優異學生之鑑定，均不得施以學科（領域 

）成就測驗。 

第 3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一款所稱智能障礙，指個人之智能發展較同年齡者明顯遲緩，且在學習及

生活適應能力表現上有顯著困難者。 

2 前項所定智能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心智功能明顯低下或個別智力測驗結果未達平均數負二個標準差。 

二、學生在生活自理、動作與行動能力、語言與溝通、社會人際與情緒行為等任一向度

及學科（領域）學習之表現較同年齡者有顯著困難情形。 

第 4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二款所稱視覺障礙，指由於先天或後天原因，導致視覺器官之構造缺損 

，或機能發生部分或全部之障礙，經矯正後其視覺辨認仍有困難者。 

2 前項所定視覺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視力經最佳矯正後，依萬國式視力表所測定優眼視力未達○．三或視野在二十度以

內。 

二、視力無法以前款視力表測定時，以其他經醫學專業採認之檢查方式測定後認定。 

第 5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三款所稱聽覺障礙，指由於聽覺器官之構造缺損或功能異常，致以聽覺參

與活動之能力受到限制者。 

2 前項所定聽覺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接受行為式純音聽力檢查後，其優耳之五百赫、一千赫、二千赫聽閾平均值，六歲

以下達二十一分貝以上者；七歲以上達二十五分貝以上。 

二、聽力無法以前款行為式純音聽力測定時，以聽覺電生理檢查方式測定後認定。 

第 6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四款所稱語言障礙，指語言理解或語言表達能力與同年齡者相較，有顯著

偏差或低落現象，造成溝通困難者。 

2 前項所定語言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構音異常：語音有省略、替代、添加、歪曲、聲調錯誤或含糊不清等現象。 

二、嗓音異常：說話之音質、音調、音量或共鳴與個人之性別或年齡不相稱等現象。 

三、語暢異常：說話節律有明顯且不自主之重複、延長、中斷、首語難發或急促不清等 

現象。 

四、語言發展異常：語言之語形、語法、語意或語用異常，致語言理解或語言表達較同

年齡者有顯著偏差或低落。 



第 7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五款所稱肢體障礙，指上肢、下肢或軀幹之機能有部分或全部障礙，致影

響參與學習活動者。 

2 前項所定肢體障礙，應由專科醫師診斷；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先天性肢體功能障礙。 

二、疾病或意外導致永久性肢體功能障礙。 

第 7-1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六款所稱腦性麻痺，指腦部發育中受到非進行性、非暫時性之腦部損傷而

顯現出動作及姿勢發展有問題，或伴隨感覺、知覺、認知、溝通、學習、記憶及注意力

等神經心理障礙，致在活動及生活上有顯著困難者。 

2 前項所定腦性麻痺，其鑑定由醫師診斷後認定。 

第 8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七款所稱身體病弱，指罹患疾病，體能衰弱，需要長期療養，且影響學習

活動者。 

2 前項所定身體病弱，其鑑定由醫師診斷後認定。 

第 9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八款所稱情緒行為障礙，指長期情緒或行為表現顯著異常，嚴重影響學校

適應者；其障礙非因智能、感官或健康等因素直接造成之結果。 

2 前項情緒行為障礙之症狀，包括精神性疾患、情感性疾患、畏懼性疾患、焦慮性疾患、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或有其他持續性之情緒或行為問題者。 

3 第一項所定情緒行為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情緒或行為表現顯著異於其同年齡或社會文化之常態者，得參考精神科醫師之診斷

認定之。 

二、除學校外，在家庭、社區、社會或任一情境中顯現適應困難。 

三、在學業、社會、人際、生活等適應有顯著困難，且經評估後確定一般教育所提供之

介入，仍難獲得有效改善。 

第 10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九款所稱學習障礙，統稱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注意、記憶、理解、

知覺、知覺動作、推理等能力有問題，致在聽、說、讀、寫或算等學習上有顯著困難者 

；其障礙並非因感官、智能、情緒等障礙因素或文化刺激不足、教學不當等環境因素所

直接造成之結果。 

2 前項所定學習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智力正常或在正常程度以上。 

二、個人內在能力有顯著差異。 

三、聽覺理解、口語表達、識字、閱讀理解、書寫、數學運算等學習表現有顯著困難 

，且經確定一般教育所提供之介入，仍難有效改善。 

第 11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十款所稱多重障礙，指包括二種以上不具連帶關係且非源於同一原因造成

之障礙而影響學習者。 

2 前項所定多重障礙，其鑑定應參照本辦法其他各類障礙之鑑定基準。 

第 12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十一款所稱自閉症，指因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溝通、社會互動、行

為及興趣表現上有嚴重問題，致在學習及生活適應上有顯著困難者。 

2 前項所定自閉症，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顯著社會互動及溝通困難。 

二、表現出固定而有限之行為模式及興趣。 

第 13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十二款所稱發展遲緩，指未滿六歲之兒童，因生理、心理或社會環境因素 

，在知覺、認知、動作、溝通、社會情緒或自理能力等方面之發展較同年齡者顯著遲緩 

，且其障礙類別無法確定者。 

2 前項所定發展遲緩，其鑑定依兒童發展及養育環境評估等資料，綜合研判之。 

第 14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十三款所稱其他障礙，指在學習與生活有顯著困難，且其障礙類別無法歸

類於第三條至第十三條類別者。 

2 前項所定其他障礙，其鑑定應由醫師診斷並開具證明。 

第 15 條 

1 本法第四條第一款所稱一般智能資賦優異，指在記憶、理解、分析、綜合、推理及評鑑

等方面，較同年齡者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者。 

2 前項所定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個別智力測驗評量結果在平均數正二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 

二、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並檢附學習特質與表現卓越或傑出等之具

體資料。 

第 16 條 

1 本法第四條第二款所稱學術性向資賦優異，指在語文、數學、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等學

術領域，較同年齡者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者。 

2 前項所定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前項任一領域學術性向或成就測驗得分在平均數正二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九十七以

上，並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及檢附專長學科學習特質與表現卓

越或傑出等之具體資料。 

二、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有關學科競賽或展覽活動表現

特別優異，獲前三等獎項。 

三、參加學術研究單位長期輔導之有關學科研習活動，成就特別優異，經主辦單位推薦 

。 

四、獨立研究成果優異並刊載於學術性刊物，經專家學者或指導教師推薦，並檢附具體

資料。 

第 17 條 

1 本法第四條第三款所稱藝術才能資賦優異，指在視覺或表演藝術方面具有卓越潛能或傑

出表現者。 

2 前項所定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任一領域藝術性向測驗得分在平均數正二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或術科

測驗表現優異，並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及檢附藝術才能特質與

表現卓越或傑出等之具體資料。 

二、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各該類科競賽表現特別優異 

，獲前三等獎項。 

第 18 條 

1 本法第四條第四款所稱創造能力資賦優異，指運用心智能力產生創新及建設性之作品、

發明或解決問題，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者。 

2 前項所定創造能力資賦優異，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創造能力測驗或創造性特質量表得分在平均數正二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 

，並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及檢附創造才能特質與表現卓越或傑

出等之具體資料。 

二、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創造發明競賽表現特別優異 

，獲前三等獎項。 

第 19 條 

1 本法第四條第五款所稱領導能力資賦優異，指具有優異之計畫、組織、溝通、協調、決

策、評鑑等能力，而在處理團體事務上有傑出表現者。 

2 前項所定領導能力資賦優異，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領導才能測驗或領導特質量表得分在平均數正二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

二、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家長或同儕觀察推薦，並檢附領導才能特質與表現傑出等 

之具體資料。 

第 20 條 

1 本法第四條第六款所稱其他特殊才能資賦優異，指在肢體動作、工具運用、資訊、棋藝 

、牌藝等能力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者。 

2 前項所定其他特殊才能資賦優異，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技藝競賽表現特別優異，獲前

三等獎項。 

二、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並檢附專長才能特質與表現卓越或傑出等

之具體資料。 

第 21 條 

1 身心障礙學生及資賦優異學生之鑑定，應依轉介、申請或推薦，蒐集相關資料，實施初

步類別研判、教育需求評估及綜合研判後，完成包括教育安置建議及所需相關服務之評

估報告。 

2 前項鑑定，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應於每學

年度上、下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辦理，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3 國民教育階段資賦優異學生之鑑定時程，應採入學後鑑定。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因專業考量、資源分配或其他特殊需求而有入學前鑑定之必要者，應經鑑輔會審議通

過後，由主管機關核定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 22 條 

1 各類身心障礙學生之教育需求評估，應包括健康狀況、感官功能、知覺動作、生活自理 

、認知、溝通、情緒、社會行為、學科（領域）學習等。 

2 各類資賦優異學生之教育需求評估，應包括健康狀況、認知、溝通、情緒、社會行為、

學科（領域）學習、特殊才能、創造力等。 

3 前二項教育需求評估，應依學生之需求選擇必要之評估項目，並於評估報告中註明優弱

勢能力，所需之教育安置、評量、環境調整及轉銜輔導等建議。 

第 23 條 

1 經鑑輔會鑑定安置之身心障礙學生或資賦優異學生，遇障礙情形改變、優弱勢能力改變 

、適應不良或其他特殊需求時，得由教師、家長或學生本人向學校或主管機關提出重新

評估之申請；其鑑定程序，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辦理。主管機關並得視需要主動辦

理重新評估。 

2 前項重新評估，應註明重新評估之原因；身心障礙學生應檢附個別化教育（支持）計畫 

，資賦優異學生應檢附個別輔導計畫。 

第 24 條 

本辦法自自發布日施行。 



學前階段教育單位 (111.10) 
一、市立特殊教育學校(幼兒部) –由鑑輔會安置 
校名 安置班別 名額 招生對象 校址 電話 

臺中啟明

學校 
學前 
啟智班 

1班 
8人 

2足歲至未滿6足歲視覺障礙或含
視覺障礙之多重障礙幼兒優先。 
2足歲至未滿6足歲經鑑輔會評估
適合安置特幼班者。 

后里區三豐路

三段 936號 
04-25562126 
註冊組長 

臺中特殊

教育學校 
學前 
啟智班 

3班 
24人 

1.2足歲至未滿6足歲智能障礙重
度及以智能障礙為主之多重障礙

幼兒為優先(含中、重度自閉症)。 
2. 2足歲至未滿6足歲經鑑輔會評
估適合安置特幼班者。 

南屯區公益路

二段 296號 
04-22582289#2003 
註冊組長 

臺中啟聰

學校 

學前 
啟智班 

1班 
8人 

西屯區安和路

1號 
04-23589577#2202 
註冊組長 

學前 
啟聰班 

3班 
24人 

2足歲至未滿6足歲聽覺障礙重度
及以聽覺障礙為主之多重障礙幼

兒為優先。 

二、私立特殊教育學校(學前部) －獨立招生 
校名 安置班別 名額 招生對象 校址 電話 

私立惠
明盲校 

學前 
多障班 

1班 
6人 

3足歲至未滿6足歲視覺障礙
或含視覺障礙之多重障礙幼
兒。 

大雅區雅潭路

四段 336 號 
04-25661024#122 
註冊組長 

三、國小附設幼兒園 (集中式特幼班) –由鑑輔會安置 

校名 名額 
招生 
對象 

校址 電話 

東區樂業附幼 1班8人 兩
足
歲
至
未
滿
六
足
歲
，
經
鑑
輔
會
評
估
適
合
安
置

特
幼
班
者
。 

東區樂業路 60號 04-22121293#775 

西區忠孝附幼 1班8人 西區三民路 1段 171號 04-22273092#12 

北區太平附幼 2班16人 北區太平路七十四號 04-22248532#19 

北屯區仁愛附幼 1班8人 北屯區四平路 71號 04-22923861#112 

霧峰區霧峰附幼 1班8人 霧峰區中正路 736號 04-23393069#746 

太平區坪林附幼 1班8人 太平區坪林里坪林路 45號 04-23927677#783 

豐原區豐原附幼 2班16人 豐原區新生北路 155號 04-25287359#727 

潭子區僑忠附幼 1班8人 潭子區中山路二段 31號 04-25324740#317 

東勢區石城附幼 1班8人 東勢區茂興里石城街 182巷 26號 04-25873152#725 

東勢區東勢附幼 1班8人 東勢區廣興里第五橫街 1號 04-25873442#216 

清水區清水附幼 1班8人 清水區光華路 125號 04-26222004#905 

梧棲區永寧附幼 1班8人 梧棲區中央路一段 160號 04-26394234#311 

沙鹿區公明附幼 1班8人 沙鹿區公明里忠貞路 213號 04-26150963#311 

大安區大安附幼 1班8人 大安區中庄里 3鄰中山南路 296號 04-26713166#702 

大甲區華龍附幼 1班8人 大甲區日南里工二路 1號 04-26811270#772 

龍井區龍峰附幼 1班8人 龍井區中沙路新庄仔巷 2號 04-2631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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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 (不分類巡迴輔導班/普通班接受特教

服務) 

（一）大甲區 
 行政區 學校 地址 電話 

1 大甲區 文昌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大甲區孔門里 5 鄰育德路 113 號 26868719 #710 

2 大甲區 大甲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大甲區文武里 1 鄰育德路 233 號 26872048 #723 

3 大甲區 華龍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大甲區日南里 19 鄰工二路 1 號 26811270 #770 

4 大甲區 西岐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大甲區西岐里 6 鄰順帆路 96 號 26811747 #111 

5 大甲區 德化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大甲區德化里 1 鄰和平路 290 號 26874602 #12 

6 大甲區 順天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大甲區新美里 18 鄰經國路 168 號 26878546 #700 

7 大甲區 臺中市立大甲幼兒園 臺中市大甲區龍泉里 8 鄰渭水路 22 之 2 號 26822517 

8 大甲區 文武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大甲區文曲路 61 號 26710928#217 

9 大甲區 日南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大甲區中山路二段 568 號 26813704 

10 大甲區 東陽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大甲區甲東路 520 號 26876823#714 

（二）大安區 
 行政區 學校 地址 電話 

1 大安區 大安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大安區中庄里 3 鄰中山南路 296 號 26713166 

2 大安區 永安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大安區東西四路 252 號 26874931 

3 大安區 海墘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大安區海墘里 1 鄰大安港路 1100 號 26876085 

4 大安區 臺中市立大安幼兒園 臺中市大安區福興里福安路 38 號 26710363 

（三）外埔區 
 行政區 學校 地址 電話 

1 外埔區 外埔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外埔區大同里 3 鄰外埔路 878 號 26832865-716 

2 外埔區 水美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外埔區水美里二崁路 63 號 26876508 

3 外埔區 安定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外埔區土城里土城西路 55 號 26831446 

4 外埔區 鐵山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外埔區鐵山里長生路 576 號 26835033 

5 外埔區 馬鳴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外埔區中山里東西巷 13 號  26834114 

6 外埔區 臺中市立外埔幼兒園 臺中市外埔區大東里 8 鄰大馬路 373 號 26834803 

（四）梧棲區 
 行政區 學校 地址 電話 

1 梧棲區 中港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梧棲區大村里 19 鄰文明街 100 號 26655929#218 

2 梧棲區 永寧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梧棲區永寧里 19 鄰中央路一段 160 號 26399930 

3 梧棲區 梧棲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梧棲區安仁里 10 鄰民生街 45 號 
26562834 

#1770 

4 梧棲區 中正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梧棲區福德里 17 鄰中央路二段 15 號 26560844#710 

5 梧棲區 臺中市立梧棲幼兒園 臺中市梧棲區草湳里 37 鄰建國北街 287 巷 99 號 2656277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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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沙鹿區 
 行政區 學校 地址 電話 

1 沙鹿區 北勢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沙鹿區六路里 14 鄰南陽路 376 號 26315032#611 

2 沙鹿區 竹林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沙鹿區竹林里 16 鄰臺灣大道七段 821 號 26628319 

3 沙鹿區 公館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沙鹿區西勢里 2 鄰臺中市沙鹿區西勢里 2 鄰

中航路二段 1 號 
26154353 

4 沙鹿區 公明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沙鹿區公明里 8 鄰忠貞路 213 號 
26150963 

#314 

5 沙鹿區 沙鹿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沙鹿區美仁里 11 鄰中正街 3 號 
26620335 

#107 

6 沙鹿區 鹿峰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沙鹿區鹿峰里 27 鄰星河路 209 號 
26224210 

#107 

7 沙鹿區 臺中市立沙鹿幼兒園 臺中市沙鹿區斗抵里 4 鄰斗潭路文光巷 14 號 1,2 樓 26354853#15 

  樂群分班 臺中市沙鹿區公明里 19 鄰樂群新莊 124 號 1,2 樓 26154660 

  竹林分班 臺中市沙鹿區竹林里 6 鄰中山路 76 巷 13 之 1 號 26634616 

  埔子分班 臺中市沙鹿區埔子里 5 鄰正義路 218 號 26317047 

  晉江分班 臺中市沙鹿區晉江里 4 鄰六晉路東陽巷 14 之 12 號 26312351 

  福興分班 臺中市沙鹿區福興里 13 鄰鎮南路二段 299 弄 36 號 26364670 

 
（六）清水區 
 行政區 學校 地址 電話 

1 清水區 西寧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清水區西寧里 12 鄰五權東路 50 號 26222429 

2 清水區 大秀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清水區武鹿里 8 鄰五權路 336 號 
26282963 

#250 

3 清水區 三田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清水區田寮里 5 鄰三田路 4 號 26271452 

4 清水區 清水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清水區南寧里 22 鄰光華路 125 號 26236269 

5 清水區 吳厝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清水區吳厝里 5 鄰吳厝路 35 號 
26200864 

#104 

6 清水區 建國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清水區西社里 18 鄰建國路 10 號 
26262334 

#770 

7 清水區 東山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清水區東山里 10 鄰神清路 6-1 號 
26200517 

#239 

8 清水區 大楊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清水區楊厝里 3 鄰鰲海路 325 號 26200634#111 

9 清水區 甲南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清水區菁埔里 16 鄰臨海路 26 號 26261834#111 

10 清水區 槺榔國小學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清水區中央路 23-12 號 26562684 

11 清水區 高美國小學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清水區護岸路 37 號 26112505 

12 清水區 臺中市立清水幼兒園 臺中市清水區南社里 26 鄰鎮政路 12 號 26272377 

  高西分班 臺中市清水區高西里 1 鄰高美路 750 號 26111411 

  鰲峰分班 臺中市清水區鰲峰里 18 鄰大街路 138 之 5 號 2623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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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龍井區 
 行政區 學校 地址 電話 

1 龍井區 龍津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龍井區中央路 1 段 165 巷 50 號 26393394 

2 龍井區 龍峰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龍井區新庄里中沙路 2 號 26314707 

3 龍井區 龍井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龍井區龍西里龍門路 51 號 26397131 

4 龍井區 龍泉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龍井區龍泉里 17 鄰龍新路 162 號 26353340 

5 龍井區 臺中市立龍井幼兒園 臺中市龍井區忠和里 7 鄰海尾路 45 巷 23 號 26369391-15 

  山腳分班 臺中市龍井區山腳里 7 鄰龍山街 58 號 26356691 

  田中分班 臺中市龍井區田中里 4 鄰龍北路 20 之 1 號 26390614 

  竹坑分班 臺中市龍井區竹坑里 7 鄰竹師路一段 164 巷 2 號 26364187 

  龍津分班 臺中市龍井區中央路一段 29 巷 31 弄 16 之 2 號 26390632 

  龍崗分班 臺中市龍井區龍崗里 7 鄰竹師路二段 105 巷 51 號 26354223 

  麗水分班 臺中市龍井區麗水里 11 鄰龍港路 349 巷 2 號 26390795 

（八）大肚區 
 行政區 學校 地址 電話 

1 大肚區 山陽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大肚區山陽里榮華街 630 號 26999298 

2 大肚區 永順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大肚區永順里文昌路 2 段 586 號 26992461 

3 大肚區 大忠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大肚區社腳里沙田路 1 段 854 巷 24 號 26993693-751 

4 大肚區 瑞井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大肚區華山路 680 號 26912550 

5 大肚區 追分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大肚區福山里沙田路 1 段 364 號 26932604 

6 大肚區 瑞峰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大肚區太平路 1 號 26911291 

7 大肚區 臺中市立大肚幼兒園 臺中市大肚區頂街里 43 鄰大德六街 30 號 26981788 

  瑞井分班 臺中市大肚區瑞井里 3 鄰瑞井路 62 巷 14 之 1 號 2691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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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石岡區 

 行政區 學校 地址 電話 

1 石岡區 石岡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石岡區石岡里 2 鄰石岡街 123 號 25724313 #701 

2 石岡區 土牛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石岡區土牛里 10 鄰豐勢路 308 號 25814423 

3 石岡區 臺中市立石岡幼兒園 臺中市石岡區梅子里 11 鄰豐勢路梅子巷 65 之 12 號 25824069 

 
（十）后里區 
 行政區 學校 地址 電話 

1 后里區 月眉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后里區眉山里 8 鄰甲后路二段 588 號 25561487 #780 

2 后里區 泰安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后里區泰安里 2 鄰安眉路 5 號 25562364 #221 

3 后里區 臺中市立后里幼兒園 臺中市后里區墩北里 6 鄰三光路 95 號 25579233#28 

  公館分班 臺中市后里區公館里 3 鄰三豐路 396-26 號 25575762 

  太平聯合分班 臺中市后里區太平里 10 鄰四月路 23 之 6 號 25563967 

  義里分班 臺中市后里區義里里 10 鄰甲后路 57 號 25578753 

4 

后里區 

后里非營利幼兒園(委託

財團法人臺中市健康全

人教育基金會辦理) 

臺中市后里區中眉路 169 號 22984774 

 
（十一）新社區 
 行政區 學校 地址 電話 

1 新社區 協成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新社區協成里 12 鄰興義街 219 號 25813437#207 

2 新社區 東興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新社區東興里 10 鄰興社街國校巷 13 號 25820367 

3 新社區 崑山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新社區崑山里 11 鄰崑南街崑崙巷 5-2 號 25814473 

4 新社區 臺中市立新社幼兒園 臺中市新社區復盛里 11 鄰興社街二段 27-2 號 25823393#209 

5 新社區 大南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新社區興中街 47 號 25811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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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東勢區 
 行政區 學校 地址 電話 

1 東勢區 石城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東勢區茂興里 9 鄰石城街 182 巷 26 號 25773038 

2 東勢區 東新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東勢區東新里 3 鄰東蘭路 1-1 號 25881083 #103 

3 東勢區 成功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東勢區慶東里 18 鄰東關路五段 600 號 25852040 #601 

4 東勢區 石角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東勢區隆興里 4 鄰東坑路西盛巷 22 號 25873011#205 

5 東勢區 新成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東勢區上城里 6 鄰上城街 260 號 25853447 

6 東勢區 新盛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東勢區新盛里 6 鄰新盛街 342 號 25876642 

7 東勢區 中山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東勢區泰昌里 9 鄰泰昌里中泰街 88 號 25872471 

8 東勢區 中科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東勢區中嵙里 6 鄰東崎路 4 段 92 巷 16 號 25872534 #106 

9 東勢區 臺中市立東勢幼兒園 臺中市東勢區中寧里 4 鄰正一街二號 25875115 

10 東勢區 東勢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東勢區第五橫街 1 號 25873442 

 

（十三）和平區 
 行政區 學校 地址 電話 

1 和平區 白冷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和平區天輪里東關路 2 段天輪巷 42 號 25941184 

2 和平區 梨山國(中)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和平區梨山里福壽路 10 號 25981510 

3 和平區 和平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和平區東關路 3 段 54 號 25941304 

4 和平區 
臺中市和平區立和平幼

兒園 
臺中市和平區南勢里東關路 3 段 156 號 25942133 

  環山分班 臺中市和平區平等里 15 鄰中興路三段環山三巷 5-1 號 25802985 

  雙崎分班 臺中市和平區自由里 5 鄰東崎路二段 36 號 25911130 

  達觀分班 臺中市和平區達觀里 3 鄰東崎路一段 36 號 25911101 

5 和平區 德芙蘭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和平區松鶴 3 巷 10 號 2594344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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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大雅區 
 行政區 學校 地址 電話 

1 大雅區 三和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大雅區三和里 1 鄰春亭二街 1 號 25674474 

2 大雅區 文雅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大雅區文雅里 20 鄰中山北路 235 號 25678823 #712 

3 大雅區 大明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大雅區員林里 22 鄰中清路 4 段 158 號 25651300 #880 

4 大雅區 陽明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大雅區秀山里 16 鄰秀山路 365 號 25661554 #139 

5 大雅區 汝鎏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大雅區平和路 238 號 25661454 #205 

6 大雅區 臺中市立大雅幼兒園 臺中市大雅區六寶里 1 鄰中清路四段 485 號 25601917 

7 

大雅區 

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舞蹈

暨表演藝術教育協會附

設臺中市私立上楓非營

利幼兒園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里 19 鄰楓林街 232 號 25664567 

8 

大雅區 

大雅非營利幼兒園(委託

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舞蹈

暨表演藝術教育協會辦

理) 

臺中市大雅區學府路 280 號 25670707 

 

（十五）神岡區 
 行政區 學校 地址 電話 

1 神岡區 圳堵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神岡區圳堵里 5 鄰三民路 639 號 25630710 

2 神岡區 岸裡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神岡區岸裡里 3 鄰中山路 52 號 25222215#870 

3 神岡區 社口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神岡區社南里 20 鄰社南街 136 號 25626834#818 

4 神岡區 神岡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神岡區神岡里 2 鄰神圳路 1 號 25614231 

5 神岡區 豐洲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神岡區豐洲里 15 鄰豐洲路 482 號 25223351 

6 神岡區 臺中市立神岡幼兒園 臺中市神岡區社南里 20 鄰社南街 199 號 25615759 

  三角分班 臺中市神岡區三角里 12 鄰三社路 195 號 25351798 

  北庄分班 臺中市神岡區北庄里 11 鄰中山路 1244 號 25613542 

  新庄分班 臺中市神岡區新庄里 15 鄰和睦路一段 358 巷 20 號 25612512 

  豐洲分班 臺中市神岡區豐洲里 21 鄰前寮路 1-1 號 2525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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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豐原區 
 行政區 學校 地址 電話 

1 豐原區 合作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豐原區三村里 11 鄰西勢路 410 號 25323241#105 

2 豐原區 南陽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豐原區中陽里 5 鄰南陽路 440 號 25229826#10 

3 豐原區 豐村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豐原區南村里 17 鄰水源路 341 號 25251612 

4 豐原區 豐田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豐原區豐田里 13 鄰田心路二段 290 號 25262891#780 

5 豐原區 福陽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豐原區北陽里 20 鄰南陽路綠山巷 83 號 25291101#111 

6 豐原區 翁子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豐原區翁子里 5 鄰豐勢路二段 290 巷 3 號 25289881 

7 豐原區 豐原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豐原區豐榮里 12 鄰新生北路 155 號 25287359 

8 豐原區 富春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豐原區豐西里 10 鄰中山路 455 號 25222542#761 

9 豐原區 瑞穗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豐原區西安里 12 鄰西安街 72 號 25262065 

10 豐原區 臺中市立豐原幼兒園 臺中市豐原區翁社里 12 鄰豐年路 151 號 25261637 

  中陽分班 臺中市豐原區中陽里 8 鄰惠陽街 116 號 25203021 

  北陽分班 臺中市豐原區北陽里 17 鄰南陽路 158 巷 2 號 25244678 

  圳寮分班 臺中市豐原區圳寮里 1 鄰圓環北路一段 125 號 25251636 

  朴子分班 臺中市豐原區朴子里 5 鄰豐勢路二段 535 巷 128 號 25245781 

  西湳分班 臺中市豐原區西湳里 10 鄰三豐路 799 巷 133 弄 8 號 25243752 

  東湳分班 臺中市豐原區東湳里 6 鄰三豐路 742 巷 146 弄 14 號 25286284 

  社皮分班 臺中市豐原區社皮里 35 鄰社皮路 123 巷 5 弄 2 號 25255055 

  南田分班 臺中市豐原區南田里 21 鄰水源路 192 巷 80 之 1 號 25239890 

  豐圳分班 臺中市豐原區豐圳里 18 鄰褔德路 2 之 1 號 2 樓 25253361 

  鎌村分班 臺中市豐原區鎌村里 17 鄰鎌村路 465 巷 58 號 25369366 

 

（十七）潭子區 
 行政區 學校 地址 電話 

1 潭子區 僑忠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潭子區福仁里 17 鄰中山路二段 31 號 25348265 

2 潭子區 潭子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潭子區潭秀里 8 鄰中山路 2 段 435 號 25317779 

3 潭子區 東寶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潭子區東寶里 8 鄰雅潭路 3 段 2 號 
25324564 

#791 

4 潭子區 新興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潭子區聚興里 9 鄰潭興路一段 22 號 25363607 

5 潭子區 臺中市立潭子幼兒園 臺中市潭子區頭家里 8 鄰精忠新城 101 號 25318177#15 

  潭北分班 臺中市潭子區潭北里 8 鄰潭子街三段公廳巷 18 號 25370067 

  潭陽分班 臺中市潭子區潭陽里 21 鄰中山路二段 237 巷 9 號 25348820 

6 潭子區 中臺科技大學附設臺中

市私立潭秀非營利幼兒園 
臺中市潭子區甘蔗里 12 鄰雅潭路一段 175 號 25346011 

7 潭子區 臺中市潭子非營利幼兒

園(委託社團法人彰化縣

全方位教育協會辦理) 

臺中市潭子區潭興路二段 419 巷 1 號 25366115 

8 潭子區 臺中市潭陽非營利幼兒

園(委託財團法人宏觀文

教基金會辦理) 

臺中市潭子區潭陽路 19 號 2536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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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北屯區 
 行政區 學校 地址 電話 

1 北屯區 文心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北屯區平和里 2 鄰文心路四段 575 號 
22445906 

#770 

2 北屯區 仁愛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北屯區仁愛里 17 鄰四平路 71 號 
22923861 

#121 

3 北屯區 四張犁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北屯區仁和里 14 鄰后庄路 910 號 
24227046 

#791 

4 北屯區 大坑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北屯區大坑里 8 鄰東山路二段 112 號 22390598 

5 北屯區 東光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北屯區東光里 4 鄰東光路 926 號 24364911 

6 北屯區 軍功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北屯區和平里 20 鄰軍福十三路 300 號 
24370812 

#770 

7 北屯區 北屯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北屯區北京里 7 鄰進化北路 2 號 
22332110 

#900 

8 北屯區 新興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北屯區同榮里 15 鄰新興路 20 號 

24258514 

#770 

9 北屯區 僑孝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北屯區舊社里 13 鄰北屯路 435 號 

22447049 

#770 

10 北屯區 四維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 956 號 

 
22302319 

11 北屯區 松竹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二段 12 號 22447043 

12 北屯區 陳平非營利幼兒園(委

託財團法人三之三生命

教育基金會辦理) 

臺中市北屯區陳平路 58 號 29306999#101 

13 北屯區 廍子非營利幼兒園(委

託中臺科技大學辦理) 
臺中市北屯區和順路 277 號 24351338 

14 北屯區 私立三光非營利幼兒園 臺中市北屯區三光里 17 鄰三光一街 77 號 22372216 

15 
北屯區 

臺中市文昌非營利幼兒

園(委託財團法人星光

教育基金會辦理) 

臺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 91 號 22338339 

 

（十九）北區 
 行政區 學校 地址 電話 

1 北區 太平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北區錦平里 16 鄰太平路 74 號 22248532#11 

2 北區 立人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北區立人里 19 鄰北平路一段 60 號 22956975#770 

3 北區 
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北區中正里 6 鄰民族路 282 號 22290341#102 

4 北區 健行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北區健行里 35 鄰健行路 666 號 22038064#770 

5 北區 省三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北區建興里 26 鄰崇德路一段 107 號 22346132 

6 北區 中華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北區明德里 9 鄰漢口路三段 2 號 22979601#790 

7 北區 篤行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北區中達里 5 鄰篤行路 321 號 22013483#790 

8 北區 私立五權非營利幼兒園 臺中市北區五常里 10 鄰英才路 1 號 2202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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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南屯區 
 行政區 學校 地址 電話 

1 南屯區 文山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南屯區文山里 2 鄰忠勇路 97 號 
23896934 

#770 

2 南屯區 春安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南屯區春安里 7 鄰春安路 109 號 
23894408 

#770 

3 南屯區 鎮平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南屯區鎮平里 1 鄰黎明路一段 425 號 
24792122 

#790 

4 南屯區 南屯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南屯區南屯里 10 鄰黎明路一段 968 號 
23894356 

#770 

5 南屯區 黎明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南屯區三義里 1 鄰黎明路二段 555 號 
22517363 

#780 

6 南屯區 臺中市立南屯幼兒園 臺中市南屯區寶山里 17 鄰工業區十八路 33 號 23580181 

7 

南屯區 

豐樂非營利幼兒園(委託

財團法人嶺東科技大學

設立之嶺東科技大學辦

理)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九路 128 號 23829656 

 

（二十一）南區 
 行政區 學校 地址 電話 

1 南區 信義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南區平和里 4 鄰五權南路 325 號 22625452 

2 南區 國光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南區德義里 24 鄰國光路 261 號 
22872475 

#776 

3 南區 和平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南區和平里 3 鄰復興路二段 57 號 
22613139 

#794 

4 
南區 

臺中市樹德非營利幼兒

園(委託財團法人三之三

生命教育基金會辦理) 

臺中市南區復興北路 560 號 22606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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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中區 
 行政區 學校 地址 電話 

1 中區 光復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中區大墩里 28 鄰三民路二段 148 號 22263630 

 

（二十三）東區 
 行政區 學校 地址 電話 

1 東區 大智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東區東橋里 17 鄰大智路 359 號 22804546 #10 

2 東區 臺中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東區振興里 17 鄰大公街 100 號 22815312 

3 東區 成功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東區樂成里 7 鄰旱溪西路一段 300 號 22138203 

4 東區 進德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東區東勢里 23 鄰進化路 135 號 
22135723 

#791 

5 東區 力行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東區東勢里 17 鄰進化路 223 號 
23604412 

#770 

6 東區 樂業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東區泉源里 15 鄰樂業路 60 號 
22137569 

#770 

7 
東區 

東峰非營利幼兒園(委託

財團法人宏觀文教基金

會辦理) 

臺中市東區仁和路 330 號 22805517 

8 
東區 

東英非營利幼兒園(委託

財團法人宏觀文教基金

會辦理 

臺中市東區旱溪街 506 號 22137807 

9 

東區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

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員工

子女非營利幼兒園（委

託臺中市興幼教育學會

辦理） 

臺中市東區東興里 4 鄰臺中路 283 號 
22810010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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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西屯區 
 行政區 學校 地址 電話 

1 西屯區 上安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西屯區至善里 16 鄰上安路 156 號 24527322#771 

2 西屯區 大鵬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西屯區大鵬里 1 鄰中平路 268 號 22988451 

3 西屯區 西屯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西屯區西安里 3 鄰西屯路 2 段 300 號 27013534#770 

4 西屯區 上石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西屯區上石里 8 鄰西屯路 2 段上石南六巷 25 號 27087412 

5 西屯區 重慶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西屯區何源里 30 鄰重慶路 365 號 23123517#790 

6 西屯區 協和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西屯區協和里 2 鄰安和路 99 號 23587342 

7 西屯區 何厝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西屯區何安里 2 鄰重慶路 1 號 23166492#770 

8 西屯區 大仁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西屯區何德里 15 鄰重慶路 200 號 23134545#790 

9 西屯區 國安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西屯區永安里 34 鄰國祥街 1 號 24621681#670 

10 西屯區 泰安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西屯區港尾里 11 鄰環中路二段 368 號 27017045#713 

11 
西屯區 

臺中市安和非營利幼兒

園(委託財團法人宏觀文

教基金會辦理) 

臺中市西屯區天助街 1 號 22338339 

12 
西屯區 

臺中市至善非營利幼兒

園(委託財團法人福智文

教基金會辦理) 

臺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二段 308 號 37046830 

 

（二十五）西區 
 行政區 學校 地址 電話 

1 西區 忠孝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西區三民里 3 鄰三民路一段 171 號 22273092#11 

2 西區 大同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西區民生里 25 鄰自由路一段 138 號 22222313 

3 西區 大勇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西區吉龍里 25 鄰忠明南路 515 號 
23755959 

#670 

4 西區 忠信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西區公民里 13 鄰林森路 155 號 23724548#117 

5 西區 中正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西區民龍里 15 鄰英才路 423 號 23212042#13 

6 西區 忠明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西區忠明里 11 鄰臺灣大道二段 556 號 
23172860 

#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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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太平區 
 行政區 學校 地址 電話 

1 太平區 車籠埔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太平區光明路 10-2 號 22763928 

2 太平區 東平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太平區中興東路 213 號 22767834#771 

3 太平區 光隆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太平區光興路 487 巷 5 號 22713996 

4 太平區 坪林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太平區坪林里坪林路 45 號 23927677 

5 太平區 宜欣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太平區宜欣里新平路 2 段 100 號 22701567 

6 太平區 新平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太平區新坪里樹孝路 336 巷 9 號 23914533 

7 太平區 頭汴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太平區頭汴里北田路 20 號 22703129 

8 太平區 長億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太平區太平三街 295 號 22737653#800 

9 太平區 臺中市立太平幼兒園 臺中市太平區光興路 1463 巷 12 號 22758834 

10 太平區 
臺中市中華非營利幼兒園(委託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里 15 鄰大源路 1 之 20 號 23915016 

11 太平區 
建平非營利幼兒園(委託社團法

人彰化縣全方位教育協會辦理) 
臺中市太平區精美路 201 號 22779532#717 

12 太平區 
育賢非營利幼兒園(委託財團法人

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辦理) 
臺中市太平區立文街 88 號 23936214 

 

（二十七）大里區 
 行政區 學校 地址 電話 

1 大里區 立新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大里區立新街 338 號 22769178 

2 大里區 草湖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大里區西湖里西湖路 32 號 24953078 

3 大里區 健民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大里區健民里校前路 26 號 24915324 

4 大里區 大元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大里區現岱路 60 號 24834568 

5 大里區 美群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大里區塗城里美群路 99 號 24951335 

6 大里區 內新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大里區新仁路 2 段 42 號 24852863 

7 大里區 大里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大里區新興路 50 號 24066002-781 

8 大里區 崇光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大里區大明路 181 號 24818836 

9 大里區 瑞城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大里區美村街 196 號 24924622 

10 大里區 
臺中市大里非營利幼兒園(委

託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
扶助基金會辦理) 

臺中市大里區立元路 113 號 22753239 

11 大里區 臺中市立大里幼兒園   

  本園 臺中市大里區新里里大新街 34-6 號 24070302 

  仁化分班 臺中市大里區仁德里 13 鄰文化街 117 號 24918702 

  日新分班 臺中市大里區日新里 33 鄰日新路 383 號 24863314 

  草湖分班 臺中市大里區東湖里 30 鄰中興路 1 段 163 號 24965115 

  東興分班 臺中市大里區東興里 11 鄰永興路 260 號 24814435 

  金城分班 臺中市大里區金城里 19 鄰塗城路 923 巷 20 號 24935630 

  塗城分班 臺中市大里區塗城里 10 鄰塗城路 1-28 號 24933072 

  樹王分班 臺中市大里區樹王里 6 鄰樹王路 335 號 24067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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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烏日區 
 行政區 學校 地址 電話 

1 烏日區 旭光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烏日區 18 鄰成功西路 13 號 23381847 

2 烏日區 九德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烏日區九德里長春街 300 號 23366540-871 

3 烏日區 烏日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 1 段 196 號 23381242 

4 烏日區 僑仁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 1 段 341 號 23377495 

5 烏日區 五光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烏日區光明里光明路 40 號 23362276-31 

6 烏日區 喀哩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烏日區溪南路二段 370 號 23351016 

7 烏日區  東園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烏日區溪南路一段 238 巷 198 號 23353092 

8 

 烏日區 
臺中市溪南非營利幼兒

園(委託社團法人彰化縣全

方位教育協會辦理) 

臺中市烏日區溪埧里 1 鄰溪南路一段 731 號 23350336 

9 烏日區 臺中市立烏日幼兒園   

  本園(九德分班) 臺中市烏日區九德里 17 鄰興祥街 119 號 23363420 

  光明分班 臺中市烏日區光明里 6 鄰五光路復光四巷 89 號 23384693 

  東園分班 臺中市烏日區溪南路一段 238 巷 195 號 23353619 

  溪埧分班 臺中市烏日區溪埧里 7 鄰溪南路一段 680 巷 110 號 23352558 

  榮泉分班 臺中市烏日區榮泉里 4 鄰榮泉路 39 巷 78 號 23388703 

（二十九）霧峰區 
 行政區 學校 地址 電話 

1 霧峰區 霧峰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 736 號 23393069 

2 霧峰區 五福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霧峰區五福里新埔路 239 號 23396119-200 

3 霧峰區 復興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霧峰區坑口里信義路 50 號 23306075 

4 霧峰區 萬豐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霧峰區萬豐里中正路 224 號 23393417 

5 霧峰區 光正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霧峰區北勢里豐正路五六六號 23398687 

6 霧峰區 吉峰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霧峰區吉峰里民生路 349 號 23300893 

7 霧峰區 僑榮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霧峰區民生路 156 號 23335553 

8 霧峰區 峰谷國小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霧峰區峰谷路 496 號 23399271#770 

9 霧峰區 臺中市立霧峰幼兒園   

  本園 臺中市霧峰區峰谷路 69 巷 9 號 23334147 

  六股分班 臺中市霧峰區六股里 2 鄰峰谷路 69 巷 9 號 23306394 

  四德分班 臺中市霧峰區四德里 10 鄰四德路 533 號 23321044 

  本鄉分班 臺中市霧峰區本鄉里 5 鄰民生路 95 號 2、3 樓 23396117 

  甲寅分班 臺中市霧峰區甲寅里 18 鄰民生路 125 巷 8 號 23309470 

  吉峰分班 臺中市霧峰區吉峰里 2 鄰峰堤路 67 號 23331823 

  坑口分班 臺中市霧峰區坑口里 7 鄰新生路 70 號 23332948 

  南柳分班 臺中市霧峰區南柳里 14 鄰柳豐二街 12 號 23336818 

  舊正分班 臺中市霧峰區舊正里 11 鄰光明路 116 巷 20 號 23300094 

 

https://www.google.com/search?rlz=1C1AVFC_enTW844TW845&sxsrf=ALeKk01faAMplEA5FtJYU9yTVs6TpgOJVA%3A1596513599211&ei=P90oX9m4DOyTr7wPjuCHgAI&q=%E5%8F%B0%E4%B8%AD%E6%9D%B1%E5%9C%92%E5%9C%8B%E5%B0%8F%E9%99%84%E5%B9%BC&oq=%E5%8F%B0%E4%B8%AD%E6%9D%B1%E5%9C%92%E5%9C%8B%E5%B0%8F%E9%99%84%E5%B9%BC&gs_lcp=CgZwc3ktYWIQAzICCAAyCAgAEAgQBxAeOgQIABBHOgcIIxCwAhAnOgQIABANOgUIABDNAlD2S1jnU2COWGgAcAF4AIABTIgBuAOSAQE3mAEAoAEBqgEHZ3dzLXdpesABAQ&sclient=psy-ab&ved=0ahUKEwiZ1NbP1IDrAhXsyYsBHQ7wASAQ4dUDCAw&uact=5
https://www.google.com/search?rlz=1C1AVFC_enTW844TW845&sxsrf=ALeKk02bwkxaWsHt-8-GpQ7A2a-G9eSorg%3A1596513611610&ei=S90oX-XjJL3WmAXj_rTQCg&q=%E5%8F%B0%E4%B8%AD%E5%83%91%E6%A6%AE%E5%9C%8B%E5%B0%8F%E9%99%84%E5%B9%BC&oq=%E5%8F%B0%E4%B8%AD%E5%83%91%E6%A6%AE%E5%9C%8B%E5%B0%8F%E9%99%84%E5%B9%BC&gs_lcp=CgZwc3ktYWIQAzoECCMQJzoCCAA6BggAEAcQHjoECAAQDToFCAAQzQJQidEkWNPyJGC79yRoAHAAeACAAV-IAbkFkgECMTGYAQCgAQGqAQdnd3Mtd2l6wAEB&sclient=psy-ab&ved=0ahUKEwiltcvV1IDrAhU9K6YKHWM_DaoQ4dUDCAw&uact=5


 

相關醫療證明文件說明及取得方式 (110.8修訂 ) 

※小叮嚀：有什麼附什麼，現有資料檢附越完整，越可給予適切建議。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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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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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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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公

所  

1.以「重新鑑定日期」為準。  

2.如何請領身心障礙證明：https://www.society.taichung.gov.tw/137

10/13735/13792/461788/post 

 

3.完成鑑定評估程序後，建議可先取得診斷證明、或聯合評估報告、或心理衡鑑

報告等，以利儘速確認本次鑑定結果，無需等待手冊核發。  

《身心障礙證明樣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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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身心障礙證明≠有特教身分  



 

兒

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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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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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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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中

心  

1.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評估報告以報告完成日期至預定複評日期為準。   

《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綜合報告書樣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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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童

發

展

相

關

科

別  

1.診斷證明以開立日為準。  

2.「兒童發展相關科別」：係包括小兒神經科、小兒（兒童）心智科、小兒身心

科、眼科、耳鼻喉科、復健科或精神科等。  

3.請領醫院診斷證明書時，應註明下列事項：  

（1）明確標註兒童之身心障礙狀況，例如障礙類別與等級、疾病名稱或詳細障

礙狀況。  

（2）建議載明測驗量表名稱及其施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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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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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1.檢附重大傷病卡審核通知書影本。  

2.洽台中市健保分區業務組 (04)2258-3988轉6733 

《重大傷病卡審核通知書樣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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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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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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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科

別  

1.心理衡鑑報告以執行日期或測驗日期為準。  

2.各醫院心理衡鑑報告抬頭不相同，皆屬可參考文件。 

《心理衡鑑報告樣張》  

 

 

=心理師寫的評

估報告  



 

3.各縣市醫院心理衡鑑報告，若為合格心理師施測皆可參考文件。 

 

 

 

 

4.收到資料仍需檢查各項日期及內容是否符合個案描述。 

 

 

 

 



 

5.心理衡鑑報告僅能確認智力，如欲進一步診斷，仍須由醫師開立診斷證明。 

 

(中略) 

 

 

 

 

主訴 (醫生懷疑方向 ) 

≠診斷結果  



 

 補

充  

認知評估常見工具 

●貝利/貝萊嬰兒量表（Bayley）  

●學齡前兒童行為發展量表(CCDI) 

●零歲至六歲兒童發展篩檢量表 

●魏氏幼兒智力測驗(WPSSI) 

分數解讀 

●百分位(PR) 

●發展商數 

●智商 

●年齡當量 

 

 

 

 

貝利 /貝萊嬰兒量表（Bayley）   
測驗內容介紹依照發展理論，題目皆按照發展的順序排
列，每題都是一句敘述，是孩子發展上會出現的關鍵表
現。例如：   
1.語言與溝通發展：對著孩子說話，孩子會看著說話的
人或發出一些聲音。   
2.社會人格發展：看到靠近者的臉，會主動對靠近者笑。  
3.粗動作技能發展：孩子趴著時，也能抬起頭來。   
4.細動作技能發展：會試著把手放到嘴巴裡。   
5.知覺與認知發展：視線會隨著移動的物體移動。  

學齡前兒童行為發展量表 (CCDI)  
評量的內容包含了 8 個評估領域：粗動
作、精細動作、溝通表達、概念理解、
環境理解、身邊處理、人際社會，及一
般發展。以名稱為「學齡前兒童行為調
查小冊」之 320 個題目小本，請家長以「有
或無」的方式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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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兒童發展評估單位 

 

註1.：除上述之兒童發展評估醫療單位，經行政院衛生署輔導各縣市設置聯合評估中心及評估醫所開具之

綜合報告書、發展遲緩診斷證明書或區域級以上醫院所開立之發展遲緩診斷證明書亦可為申請臺中

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補助之用。 

註2.：111年臺中市聯合評估中心名單請依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公告為主。 

臺中市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 

醫院名稱 科別 地址/電話 

臺中榮民總醫院 

1. 兒童發展科 
2. 兒童神經科 
3. 兒童心智科（精神科） 
4. 復健科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1650號 
(04)2374-1247 

臺中慈濟醫院 
1. 復健科 
2. 小兒科(小兒神經) 
3. 身心科 

臺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88號 
(04)3606-0666 分機4136 

童綜合醫院 

*沙鹿院區－兒童發展中心： 
1. 小兒神經科 
2. 兒童心智科 
3. 復健科 

臺中市沙鹿區成功西街8號 
(04)2658-1919  
分機56205、56206 

光田綜合醫院 

*沙鹿分院－ 
1. 兒童發展門診 

(每週二、四上午) 
2. 小兒神經科 
3. 復健科 
4. 身心科 

*大甲分院－ 
1. 兒童發展門診 

(每週五上午) 
2. 小兒神經科 
3. 復健科 
4. 身心科 

臺中市沙鹿區沙田路117號 
(04)2662-5111 分機2624 

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 

*大慶院區－ 
1. 兒童發展評估門診  
2. 線上預約系統 

*大慶院區—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04)2473-9595 分機34918 

衛生福利部 
臺中醫院 

1. 復健科（兒童發展評估門診） 
2.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門診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99號 
(04)2229-4411 分機1211 

中國醫藥大學
兒童醫院 

1. 兒童發展及行為科 
2. 兒童神經科 
3. 兒童青少年心智科 

臺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04)2205-2121 分機2329 

臺中市區域級以上醫療單位 

山線地區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臺中市豐原區安康路100號 
(04)2527-1180 

屯區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臺中市大里區東榮路483號 
(04)2481-9900 

國軍臺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348號 
(04)2393-5741 

海線地區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臺中市梧棲區臺灣大道八段699號 
(04)2658-1919 

市區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臺中市南屯區惠中路三段36號 
(04)2258-6688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966號 
(04)2463-2000 

澄清綜合醫院 
臺中市中區平等街139號 
(04)246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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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前早期療育相關單位 

一、臺中市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分區、就近提供服務) 

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服務區域 服務時間／電話 

第一區 
 (委託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中區、西區、
西屯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電話：2471-5220#9 

第二區 
(委託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北屯、潭子 
週二至週六 

08：30-17：30 
電話：2533-5276 

第三區 
(委託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南屯、烏日 
大肚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電話：2471-3535#1515 

第四區 
(委託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南區、大里 
霧峰 

週二至週六 
08：30-17：30 
電話：24070195 

第五區 
 (委託台中市弘毓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豐原、東勢、
新社、和平、 
石岡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電話：25249769 

第六區 
(委託台中市弘毓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清水、梧棲、
沙鹿、龍井、 
大安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電話：26365175 

第七區 
(委託台中市弘毓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大甲、外埔、 
大雅、后里、
神岡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電話：26881288 

第八區 
(委託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辦理) 

北區、東區、
太平區 

週一至週六  
08:00-12:00 ＆ 13:00-17:00  
北區中心：22082115    

二、相關網站連結 

兒童發展

篩檢影片 
https://reurl.cc/

7rvxq9 

臺中市學前

兒童發展線

上篩檢
https://reurl.cc/ 

pgjEbd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

家庭署發展遲緩兒

童通報暨個案管理

服務網 
(可線上通報) 

(可下載外語版宣導單

張) 

 

臺中市政

府社會局 

兒童發展

資源網 

臺中市長照

2.0專區
https://reurl.cc/ 

EnMd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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